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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識別號：C09700173 

摘  要 

工商業及農業為我國重要經濟產業，是厚植國力與安定民生的重要基礎，時

值開放貿易下，二項產業均受全球化與自由化衝擊，其經營結構亟需調整，且自

1992 年聯合國公布「21 世紀議程(Agenda21)」，強調地球資源應為人類之永續發

展而使用，全球對生態環境日益重視，工商業、農業發展與環境保護之整合備受

關注，世界各國乃積極研編環境資源演變狀況之展現。 

日本工商業、農業統計調查體制完備，資訊技術純熟，且近年來依荷蘭 NAMEA

架構發展出日本「整合環境壓力與經濟活動之混合帳系統」，創造了「環境效率

改善指數」，本次赴日研習，即為瞭解日本辦理工商業、農業統計調查之運作實

務、資料處理與結果編製作業，及建置混合帳系統與環境效率改善指數之相關經

驗，以強化我國統計調查水準，供我國編製經濟與環境整合統計參考。 

赴日研修期間，承蒙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經濟部技術交流推進役） 謝

祕書偉馨先生安排，以及財團法人日本國際協力中心（JICE） 國際研修部研修

開發課大西玲子小姐承辦研修事宜，並由財團法人全國生活衛生營業指導中心研

修部桑原廣美部長負責規劃研修課程，所安排之講師均為實際從事該項業務之政

府官員或經濟豐富之退休官員，因此除清楚瞭解日本統計行政概要外，對相關之

研修內容均有更深更廣的認識。此外，授課講師提供了內部編製手冊及資訊流通

管道，除可為我國參考外，未來亦可持續保持聯繫，以增進雙方統計技術及資訊

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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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修目的與過程 

一、研修目的 

工商業向來是我國產業發展與經濟成長的主力，也是厚植國力與安定民

生的重要基礎，而農業是立國之根本，國家發展的重要命脈，除可保障糧食

安全，同時兼負維護生態環境與自然保育之功能。時值面臨新興開發中國家

崛起，區域與雙邊經貿結盟加速推展，以及綠色環保蔚為風潮，全球對生態

環境日益重視，工商業、農業發展與環境保護之競合愈趨明顯等全球化與自

由化競爭與挑戰，對於國內產業投資與發展產生莫大影響，整體經營結構亟

需調整，期望藉由日本完備的調查體制與資訊技術，以及純熟的統計單位支

援決策經驗，並參考日本建置「整合環境壓力與經濟活動之混合帳系統」與

「環境效率改善指數」，加強我國工商業、農業、所得等統計指標於政策上之

應用，以強化我國統計調查水準，提供全面性產業營運資訊，支援政府調整

產業政策及企業提升競爭力之參據。此次研修重點如下： 

(一)研習日本工商業統計調查（含新興產業調查）、編製方法與資訊應用之

經驗。 

(二)研習日本農業普查之實施方法、資料處理技術與分析應用。 

(三)研習日本綠色國民所得帳之「整合環境壓力與經濟活動之混合帳系統」

建置理論、技術與應用。 

二、研修過程 

經濟部 96 年度台日技術合作計畫研修項目「工商、農漁業統計調查之實

施與資訊技術應用」，由行政院主計處專員林美形、專員張靜宜、經濟部統計

處科長王守玉等 3員組成，並依據日方所訂研修日期，自民國 96 年 10 月 22

日至 11 月 2 日，共計 12 天。研修日程及課程安排均由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

表處協調財團法人日本國際協力中心(JICE)辦理。 

在日研修期間，承蒙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經濟部技術交流推進役) 

謝祕書偉馨先生安排，以及財團法人日本國際協力中心(JICE) 國際研修部研

修開發課大西玲子小姐承辦研修事宜，並由財團法人全國生活衛生營業指導

中心研修部桑原廣美部長負責規劃研修課程，所安排之講師均為實際從事該

項業務之政府官員或經驗豐富之退休官員，除在日本國際協力中心(JICE)上

課外，並赴茨城縣參訪家庭養牛場、農產品直銷公司「瑞穗村農貿市場」以

及觀光農園「鈴木觀光農園」。研修期間感謝財團法人全國生活衛生營養指導

中心研修部桑原廣美部長等講師於業務繁忙之際，仍撥冗準備講義與授課，

復受岳光先生協助課程之翻譯、解說與生活上的照料，在此一併致上最誠摯

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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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此次授課講師與研修課程臚列如后： 

三、研修機構與授課講師 

研修期間：民國 96 年 10 月 22 日至 11 月 2 日 

研修機構：財團法人日本國際協力中心(JICE) 

研修地點：財團法人日本國際協力中心(JICE)、BIZ 新宿商談室、台北

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參訪單位：茨城縣守谷市家庭養牛場、茨城縣筑波市農場品直銷公司「瑞

穗村農貿市場」、茨城縣石崗市「鈴木觀光農園」 

授課講師： 

講師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財團法人全國生活衛生營養指導中心研修部 

 (原總務省統計局政策統拓官) 

研修部長 桑田廣美 

總務省統計局統計調查部經濟基本構造統計課 統計專門職 宮下佳孝 

總務省統計局統計調查部經濟基本構造統計課 精度管理情報官 小川一代 

總務省統計局統計調查部經濟統計課 個人企業調查係長 佐藤美惠子 

統計開發機構 

 (原內閣府經濟社會綜合研究所官員) 

理事 佐藤勢津子 

社團法人中央畜產會管理部 

 (原農林統計協會理事) 

主查 吉村秀清 

經濟產業省經濟產業政策局調查統計部統計企

畫室 

室長 今井洋夫 

經濟產業省經濟產業政策局調查統計部產業統

計室 

 工業統計組 

參事官補佐 植原誠 

經濟產業省經濟產業政策局調查統計部產業統

計室 

 商業統計組 

參事官補佐 沓澤啟子 

社團法人經濟產業統計協會經濟統計研究所 所長 太田博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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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修課程表 

日期 研修課程內容 授課單位 地點 

10/22(一) 台北 → 東京 

10/23(二) 開幕式 

日本統計制度概論 

(統計機構、預算、統計法令等)

財團法人日本國際協力中

心 

財團法人全國生活衛生營

養指導中心 

JICE 20F 

1B 會議室 

10/24(三) 日本統計制度概論(經濟統計發

展史、統計體系、產業統計體系

及現況改善等) 

財團法人全國生活衛生營

養指導中心 

JICE 20F 

第 2 會議室 

10/25(四) 事業所及企業統計調查、 

個人企業統計調查 

總務省統計局統計調查部 JICE 20F 

第 2 會議室 

10/26(五) 環境評估 統計開發機構 JICE 20F 

第 2 會議室 

10/29(一) 日本農林水產統計概要 

農林業普查、漁業普查 

其他相關統計(農作物、作物面

積、各經營部門統計) 

社團法人中央畜產會管理

部 

BIZ 

新宿商談室 

10/30(二) 視察家庭養牛場 

視察農產品直銷公司「瑞穗村農

貿市場」 

視察觀光農園「鈴木觀光農園」

社團法人中央畜產會管理

部 

茨城縣守谷市

茨城縣筑波市

 

茨城縣石崗市

10/31(三) 產業統計概要 

 

工業統計概要 

商業統計概要 

經濟產業省經濟產業政策

局調查統計部統計企畫室 

經濟產業省經濟產業政策

局調查統計部產業統計室 

JICE 21F 

董事會議室 

11/1(四) 產業統計分析 

 

從需求了解產業活動(家庭生活

調查等) 

日本經濟統計的改革動向 

閉幕式 

社團法人經濟產業統計協

會經濟統計研究所 

財團法人全國生活衛生營

養指導中心 

 

財團法人日本國際協力中

心 

JICE 20F 

1A 會議室 

台北駐日經濟

文化代表處 

11/2(五) 東京 →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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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日本統計行政概要 

一、統計行政機構 

日本行政機構分為中央及地方，其中央省廳架構分為內閣府、總務省、

法務省、外務省、財務省、文部科學省、厚生勞動省、農林水產省、經濟產業

省、國土交通省、環境省、防衛廳及國家公安委員會等 1 府 12 省廳。由於日

本統計制度係採分散型，所以各項統計調查工作係由各行政機構依照各自職掌

進行。但中央省廳中之外務省、環境省、防衛廳、國家公安委員會未納入統計

行政機構，主要係這些機構之統計並非由統計部門負責。 

圖一 日本統計行政機構 

中

央

經濟社會綜合研究所等  

（消費動向調查、法人企業動向調查等）

總務省

法務省

財務省

文部科學省

厚生勞動省

農林水產省

經濟產業省

國土交通省

各府省地方支分部局地

方

統計局等 

（國勢調查、地方公務員薪資實態調查等）

大臣官房司法法制部等  

（登記統計調查等） 

財務綜合政策研究所等  

（法人企業統計調查等） 

生涯學習政策局調查企劃課等  

（學校基本調查等） 

大臣官房統計資訊部等  

（人口動態調查、每月勞動統計調查等）

大臣官房統計資訊  

部等 （農林業普查、漁業普查等） 

經濟產業政策局調查統計部等  

（商業統計調查、工業統計調查等） 

綜合政策局資訊管理部等  

（建築著工統計調查、汽車貨運統計調查等）

地方農政局、經濟產業局等  

統計主管課、教育委員會、  

保健．社會福祉統計主管課等  

統
計
委
員
會

︵
內
閣
府
︶

總
務
省
政
策
統
括
官
︵
統
計
基
準
擔
當
︶

都道府縣
市區町村

【調整機關】【統計辦理機關】

內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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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彌補分散型制度之缺點─各機關編製之統計數據可能無法比較，或

可能出現重複調查及無法統整的情形，在總務省另外設置政策統括官（負責統

計基準）一職，負責協調全國統計行政及統計調查事宜。日本在地方行政機構

方面，各都道府縣、市區町村均設有統計主管課，主要業務為接受中央委託進

行各項統計調查工作。以下僅就主要統計辦理機構說明： 

(一)內閣府 

內閣府經濟社會綜合研究所，是中央省廳改組的一部分，自 2001 年 1

月開始，擴充以往經濟企劃廳經濟研究所的機能、規模，作為內閣的智庫。

主要負責經濟社會的綜合性加工統計，及進行國際性理論和確度及驗證研究

，如 GDP（國內生產毛額）統計估計工作，以及根據經濟產業省的工業生產

調查及總務省家庭消費支出調查綜合編算景氣動向統計等。 

另由國民生活局辦理產品訂貨統計調查及消費動向調查等調查統計，

並設置專門負責經濟財政分析之政策統括官一職（此政策統括官工作內涵不

同於總務省政策統括官）。 

此外，為強化統計職能及功效，2006 年 10 月根據統計法將過去總務省

的附設組織─統計審議會提升為內閣府的統計委員會。 

政策統括官（負責經濟財政分析）
內閣府

經濟社會綜合研究所

國民生活局

參事官(地域擔當)

消費者調整課

景氣統計部

國民經濟計算部
 

(二)總務省 

總務省統計工作由統計局、政策統括官（負責統計基準），以及 2005

年獨立運作的統計分析中心共同負責。其中統計局統計調查部設有調查企劃

課、國勢統計課、經濟統計課、經濟基本構造統計課及消費統計課，其統計

工作不同於其他省廳，並不受限於特定的行政區域，主要係辦理全國綜合性

統計工作，且大都為指定統計調查，如人口普查、事業所暨企業統計調查、

住宅暨土地統計調查、就業構造基本調查、全國消費實況調查、社會生活基

本調查等 5年為一周期之調查，以及每月辦理之家庭經濟調查、勞動力調查

、零售物價統計調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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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省政策統括官，原為總務省統計局統計標準部，主要負責各行政

機關統計調查之審查、確認，以及橫向溝通與調整工作，以避免調查內容重

覆，減少財務負擔。另從謀求統計和統計制度之改善，每年年度支出總額預

算估計時，總務省政策統括官，亦被要求就各府省的統計調查計畫和統計相

關事業計畫，審查調查的必要性，及調查方法與技術內容的公正性，以作為

預算編製多寡的參考依據。此外，統計標準如「日本標準產業分類」、「日本

標準職業分類」、「日本標準商品分類」、「疾病暨傷害和死因分類」、「標準地

區編碼」等之設定與修訂，以及自 1955 年後每 5 年各府省廳共同完成投入

產出表編製的推動與調整工作，均為總務省政策統括官的重要任務。 

總務省統計局完成之調查數據，係由 2003 年獨立運作的統計分析中心

進行相關研究，目前統計分析中心工作人員身分仍同公務人員，除負責總務

省各項調查數據分析外，亦接受其他省廳統計數據分析工作之委託。 

中央

都道府縣統計主管課 市町村統計課

地方

自治行政局

統計局

情報通信政策局

自治政策課
 （地域情報政策室） 

總合政策課
 （情報通信經濟室）

總務課

統計情報中心課

統計研修所

政策統括官(負責統計基準)

統計審議會（2006年提升為內閣府的統計委員會）

公務員課
 （給與能率推進室）

公務員部

統計調查部 調查企劃課
 （地理情報室）
 （首席統計情報官）
 （首席商標分類情報官）
 （首席精度管理情報官）

國勢統計課
 （勞動力人口統計室）

經濟統計課

經濟基本構造統計課

消費統計課
 （物價統計室）

統計企劃管理官

統計審查官

國際統計管理官

總務省

 



 10

(三)財務省 

財務省有二項重要統計工作，分別為財政總合政策研究所調查統計部

辦理的法人企業統計及關稅局保稅課辦理的貿易統計。其中，法人企業統計

調查是以金融、保險業以外之所有營利法人（無限公司、合資公司、股份公

司及有限公司)為對象之抽樣調查。主要目的在建立完善法人名簿，作為以

法人為對象之抽樣調查母體來源，此調查結果需求量與日俱增。 

主計局
財務省

財務總合政策研究
所－調查統計部

關稅局

給與共濟課

調查課

調查統計部

電子計算系統課

財務（支）局理財部主計課
關稅調查部調查統計課
財務（支）局經濟調查課
財務事務所財務課

中央 地方

 

(四)厚生勞動省 

厚生勞動省統計情報部係於 2002 年合併舊厚生省統計情報部和舊勞工

部大臣官房政策調查部改制後設立的。其在都、道、府、縣及政令指定都市

的保健主管部（課）和社會福址統計主管課都配置統計專任職員。主要負責

的統計包括人口動態調查、國民生活基礎統計、每月勞動統計、工資構造基

本統計等。 

另厚生勞動省附屬的國立社會保障暨人口問題研究所則負責人口預測

的相關統計。 

大臣官房厚生勞動省 企劃課
 （統計企劃調整室）
 （審查解析室）

人口動態．保健統計課
 （保健統計室）

社會統計室
  (國民生活基礎調查室)

雇用統計課　

中央 地方

統計情報部

薪資福利統計課

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

都道府縣．指定都市等保健統計主管課

保健所

社會福祉統計主管課

福祉事務所

都道府縣勞動局

都道府縣統計主管課
勞政主管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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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農林水產省 

農林水產省是日本統計組織中統計人員配置最多的機關，主要的原因

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精確地掌握主要糧食的生產動向，以應付戰後糧食

危機，而於 1946 年設立「作物報告事務所」，進行大規模的調查。1949 年

更名為「統計資訊事務所」，平成 15 年再次更名為「統計資訊中心」。 

從統計組織結構來看，農林水產省除大臣辦公廳下設統計部外，並在

全國設置了 266 個地方農政事務所統計部，是目前日本中央行政組織在地方

設置最多統計部門的機關，因此被列為行政改革的主要對象。 

大臣官房農林水產省 管理課

統計企劃課
（系統管理室）

經營．構造統計室
（普查統計室）

生產流通消費統計課
（消費統計室）

中央 地方

統計部 地方農政局(統計部)

地方農政事務所(統計部)

北海道農政事務所(統計部)

內閣府沖繩總合事務局  

統計．情報中心

統計．情報中心

統計．情報中心

統計．情報中心

（農林水產部統計調查課）

 

(六)經濟產業省 

經濟產業政策局調查統計部的前身是工商省調查統計局及通商產業大

臣辦公廳調查統計部，主要負責的統計為工業統計、商業統計、企業活動基

本統計及生產動態統計等。 

經濟產業省 經濟產業政策局 調查統計部 參事官

地方中央

經濟產業局總務企劃部調查課

內閣府沖繩總合事務局（經濟產業部）  

二、日本的統計制度 

日本統計依辦理主體別可分為「政府機關統計」及「民間統計」兩種

。政府機關統計係指國家的行政機關和地方公共團體辦理的統計，民間統計

則指民間企業辦理的統計。  

政府機關統計又可分為「調查統計」和「業務統計（行政紀錄）」，其

中調查統計，係根據「統計法」和「統計報告調整法」等 2 法律加以規範，

主要規範的統計調查為「指定統計調查」、「承認統計調查」及「申報統計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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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定統計調查 

指定統計為經總務大臣指定各府省根據業務範圍辦理之國家重要統計

，為具強制填報之統計調查。如：人口普查、家計調查、農林業普查、生產

動態統計調查等。指定統計調查，有申報之義務，以及結果公布之原則。正

式實施調查時，調查實施計畫，事前必須送統計審議會審查，以避免重覆並

減少財務負擔，依審查結果再由總務大臣決定是否批准，經過總務大臣批准

之調查始可辦理。此外，指定統計調查完成後，若經總務大臣批准，則統計

調查結果可根據不同的目的，進行二次統計（包括二項調查的結合統計）。

此指定目的外的二次統計在農業、工業與商業上都有很高的利用價值。 

表 1  指定統計一覽表（現行編製） 

平成 19年 4 月 1日 

指定編號 指定統計之名稱 指定年月日 指定編號 指定統計之名稱 指定年月日

總務省<<14>> 農林水產省<<7>> 

1 國勢調查 昭 22.5. 2 26 農林業普查 昭 24.9.29

2 事業所及企業普查 昭 22.5. 2 33 牛乳乳製品統計 昭 2 5 . 4 . 4

14 住宅．土地統計 昭 23.5.17 37 作物統計 昭 25.6.21

30 勞動力調查 昭 25.1. 7 54 海面漁業生產統計 昭 2 7 . 7 . 2

35 零售物價統計 昭 25.5. 8 67 漁業普查 昭 28.8.22

56 家計調查 昭 27.9. 4 69 製材統計 昭 28.9.30

57 個人企業經濟調查 昭 27.9.11 119 農業經營統計 平 6 . 7 . 1

61 科學技術研究調查 昭 28.3.18 經濟產業省<<12>> 
76 地方公務員薪資實態調查 昭 29.12.23 10 工業統計調查 昭 22.11.21

87 就業構造基本調查 昭 31.4.12 11 經濟產業省生產動態統計 昭 22.11.26

97 全國消費實態調查 昭 34.5.23 23 商業統計 昭 24.6.15

108 全國物價統計 昭 42.6.13 40 埋藏礦量統計 昭 25.8.31

114 社會生活基本統計 昭 51.8. 6 43 瓦斯事業生產動態統計 昭 26.3.28

117 服務業基本統計 平元.4.10 46 特定機械設備統計調查 昭 27.2.20

財務省<<1>> 51 石油製品需給動態統計 昭 27.3.31

110 法人企業統計 昭 45.6. 8 64 商業動態統計調查 昭 2 8 . 6 . 3

國稅廳<<1>> 113 特定服務業產業實態統計 昭 48.10.1

77 民間薪資實態統計 昭 30.1.27 115 經濟產業省特定業種石油等消費統計 昭 55.8.11

文部科學省<<4>> 118 經濟產業省企業活動基本統計 平 4 . 9 . 1 1

13 學校基本調查 昭 23.5.17 120 工商業實態基本統計 平 10.3.31

15 學校保健統計 昭 23.6. 2 國土交通省<<9>> 
62 學校教員統計 昭 28.3.28 6 港灣調查 昭 22.6.19

83 社會教育調查 昭 30.8.24 29 造船造機統計 昭 24.12.13

厚生勞動省<<7>> 32 建築著工統計 昭 2 5 . 3 . 2

5 人口動態調查 昭 22.6.19 71 鐵路車輛等生產動態統計調查 昭 29.2.26

7 每月勤勞統計調查 昭 22.8. 2 84 建設工事統計 昭 30.10.19

48 藥事工業生產動態統計調查 昭 27.3.11 90 船員勞動統計 昭 32.3.25

65 醫療設施統計 昭 28.7. 7 99 汽車運輸統計 昭 35.3.28

66 患者調查 昭 28.7. 7 103 內航船舶運輸統計 昭 38.3.30

94 工資構造基本統計 昭 33.3.25 121 法人土地基本統計 平 10.5.20

116 國民生活基礎統計 昭 61.6.18 << 合 計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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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國家統計調查流程圖（主要指定統計調查） 

平成 19 年 4月 

中     央     府     省 

 

都  道  府  縣  

統計主管課 事業主管課(包含教育委員會)  
地方分支部局 

 
 
市(區)町村 

保 健 所 
福祉事務所 
教育委員會 

 

統計調查員  統計調查員  統計調查員 

 

調 查 對 象 ( 個 人 、 法 人 、 事 業 所 、 團 體 等 )  

 

   
．學校教員統計調查(部分為 、 )
．社會教育調查(部分為 、 ) 

．人口動態調查 

．醫療設施調查(部分為 ) 
．患者調查 

’ 

．學校保健統計調查 
．每月勤勞統計調查(部分為 ) 

．國民生活基礎調查 

．汽車貨運統計調查(部分為 ) 
．工資構造基本統計調查 

   
．勞動力調查 
．零售物價統計調查(部分為 、 ) 

．家計調查 

．個人企業經濟調查 
．社會生活基本調查(部分為 ) 

．經濟產業省生產動態統計調查(部分

為 、 、 ) 
．商業動態統計調查(部分為 、 ) 

．特定服務業產業實態調查 

 

．藥事工業生產動態統計調查 
．港灣調查 

．法人企業統計調查 
．民間薪資實態統計調查 

．牛乳乳製品統計調查 

．作物統計調查 
．海洋漁業生產統計調查(部分為 ) 

．製材統計調查(部分為 ) 

．農業經營統計調查 
．埋藏礦量統計調查 

．天然氣事業生產動態統計調查 

．經濟產業省企業活動基本調查 
．船舶船員統計調查 

．造船造機統計調查 

．船員勞動統計調查 
．內航船舶運輸統計調查 

   
．國勢調查 

．事業所及企業普查 

．住宅．土地統計調查 
．就業構造基本調查 

．全國物價統計調查 

．全國消費實態調查 
．服務業基本調查 

．農林業普查(部分為 ) 

．漁業普查(部分為 ) 
．工業統計調查 

．商業統計調查 

．工商業實態基本調查 

’ 

．學校基本調查(部分為 、 ) 

．法人土地基本調查(部分為 ) 

．建築著工統計調查 

．建設工事統計調查 
．地方公務員薪資實態調查(部分為

’) 

．石油製品需給動態統計調查 

．科學技術研究調查 

．特定機械設備統計調查 
．鐵路車輛等生產動態統計調查(部分

為 ) 

．經濟產業省特定業種石油等消費統計
調查(部分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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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認統計調查 

係指除指定統計調查外，國家行政機關對 10 個以上之個人及企業針對

尚需蒐集之統計數據進行調查者，因需經總務大臣批准始得辦理，而稱為承

認統計調查。如：消費動向調查、國民健康營養調查、農業構造動態調查、

經濟產業省設備投資調查等。此調查獲總務大臣批准之主要審查重點在於排

除調查內容重覆，以減輕國民負擔。 

(三)申報統計調查 

係指除了指定統計調查及承認統計調查以外，由國家、地方公共團體

、日本銀行、日本工商會議等所進行的調查，其中國家辦理的申報統計係指

國家對團體及國家對 9個以下之個人企業進行之統計調查。此調查在實施之

前需向總務大臣提出申請後始得辦理。此調查範圍較小，造成的負擔較輕，

因此審查要求較為簡單。 

 

三、統計職員數 

2007 年日本各府省現行國家統計人數計 4,939 人，較 2002 年 8,471 人，

減少了 41.7％，減少的主要部門為總務省及農林水產省。總務省統計人員減

少的原因係統計分析中心於 2003 年獨立成為行政法人，而農林水產省則因二

次大戰後糧食危機，日本於全國設置許多農林水產省的地方統計支分部門，因

此被列為行政改革的主要對象。精減後 2007 年國家統計人員設置於府省廳本

部者約 1,607 人，設置於地方支分部局人員則為 3,332 人。除此之外，日本於

各都、道、府、縣及市、區、町、村尚有地方統計人員設置，茲將此設置及日

本統計調查人員構成概況分述如下： 

(一)都、道、府、縣 

根據 1947 年（昭和 22 年）7月的內閣會議決定之「地方統計機構整備

綱要」，在都、 道、府、縣，設立統計主管課，配置從事國家的統計調查的

統計專任職員，在全國性之大規模的指定統計調查中，擔任各府省(如總務

省，文化教育科學部，勞委會，農林水產省和經濟產業省等)透過都、道、

府、縣實施的實際調查工作，分擔了日本統計調查基礎之重要任務。 

1947 年最初統計專任職員的配置額是 4,751 人，至 2007 年僅剩 

2,103 人。 

統計專任職員的配置員額係由總務省政策總括官吏（統計標準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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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各都、道、府、縣的業務量決定，而且由總務省政策總括官吏完成統計

專任職員配置費，以發給需要的人事費。平成 18 年度年初預算額大約 120 

億 8,000 萬日圓。 

(二)市、區、町、村  

市、區、町、村統計主管課，以人口普查和事業所．企業統計調查為

首，擔任國家實施的大規模統計調查實際觀察工作，且全國只有 17 個地方

自治體設有統計專任職員，2006 年（平成 18 年） 4 月 1 日市、區、町

、村統計從事職員有 8,421 人，但是專任職員數為 1,503 人 ，餘 6,918 人 

則為需兼負選舉、消防、宣傳等工作之兼任職員。 

 （三）統計調查人員 

1.統計調查人員的任務  

①統計調查方法，有由調查人員實地調查、郵寄、電訪及網際網路

等，而政府機關所辦大規模的統計調查，從回收率和統計的精確

度等觀點考量，大都由調查人員實地調查居多。 

②在人口普查、事業所．企業統計調查、農林業人口普查、工業統

計調查等指定統計調查，皆由市、 鎮、 鄉調查人員進行實地調

查。 

③統計調查人員制度 

身分：外聘的公務員（人口普查外聘國家公務員，其他的調查是

地方公務員） 

待遇：日額預算 8,000 日圓單價 

招募方式：採登記調查人員制度。鑒於統計調查人員的選任之困

難，因此就全國的人口 5 萬以上的市和城鎮，實施事

先登記調查人員的制度。 

目前登記調查人員數是大約 9 萬人。各府省實施統計調查的時候，均

可利用該登記調查人員。並由總務省政策總括官吏，負責統計調查人員的制

度實施和各府省的聯絡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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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府省統計人員數的變動 

單位：人 

 年度 

府省名  

平成14年 

2002 

平成15年

2003 

平成16年

2004 

平成17年

2005 

平成18年 

2006 

平成19年

2007 

合計 1,569 609 590 600 590 582

本省 1,569 609 590 600 590 582總務省 

地方 0 0 0 0 0 0

合計 361 353 351 339 331 297

本省 361 353 351 339 331 297勞動厚生省 

地方 0 0 0 0 0 0

合計 5,838 5,737 4,674 4,420 4,054 3,493

本省 370 364 323 312 311 290農林水產省 

地方 5,468 5,373 4,351 4,108 3,743 3,203

合計 387 371 343 329 324 311

本省 282 268 257 249 248 241經濟產業省 

地方 105 103 86 80 76 70

合計 110 106 106 105 102 66

本省 95 91 91 90 88 66國土交通省 

地方 15 15 15 15 14 0

合計 206 204 206 216 206 190

本省 139 139 141 150 145 131其他 

地方 67 65 65 66 61 59

合計 8,471 7,380 6,270 6,009 5,607 4,939

本省 5,655 1,824 1,753 1.740 1,713 1,607合計 

地方 2,816 5,556 4,517 4,269 3,894 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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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經濟產業省的統計 

一、經濟產業省統計的功用與範圍 

隨著產業結構、雇用形態不斷的變遷，經濟與產業情勢亦發生急劇的變

化，政府為擬訂正確的政策，企業與個人為做出準確的決策，需要藉由充分

的資訊以掌握經濟與產業等情勢的脈動。在此背景之下，透過客觀的統計數

據準確反應經濟產業環境變動的重要性及迫切性日益提升。 

經濟產業省的統計主要為闡明產業動向、產業結構、企業活動等重要實

況，由經濟產業政策局下之調查統計部辦理統計調查，並編製各項經濟產業

統計相關指標，以廣泛提供政府、企業、學術研究單位及一般民眾使用。 

二、調查統計部之組織與職掌

 
 

 

 

 

 

 

 

 

 

 

 

 

 

 

 

 

 

 

 

 

 

 

 

 

 

 

 

大臣官房 經濟產業政策局 通商政策局 貿易經濟協力局 產業技術環境局 製造產業局 商務情報政策局

調查統計部

企業統計室 有關企業的動向統計調查業務

 ・經濟產業省企業活動基本調查      ・海外當地法人季調查

 ・外資企業動向調查      ・海外事業活動基本調查

 ・經濟產業省生產動態統計調查

 ・經濟產業省特定業種石油等消費統計調查

產業統計室 有關礦業、工業、商業以及第三次產業的統計調查業務

 ・工業統計調查      ・商業統計調查      ・商業動態統計調查

 ・特定服務業實態調查      ・特定服務業動態統計調查

 ・本國礦業趨勢調查

 ・礦工業指數      ・製造業生產預測調查      ・第三產業活動指數

 ・全產業活動指數      ・礦工業出貨明細表      ・礦工業總供給表

 ・全產業供給指數      ・產業關聯表      ・產業活動分析

礦工業動態統計室 有關生產動態統計等礦工業動態的統計調查業務

宣導・國際室
有關統計調查的宣導(包含網頁)、統計調查員表彰，對各國進行統計支援、合作

，向國際機關提供數據等

業務管理室 人事、文書、工資、會計、互助等管理業務、授勛、獎章業務

經濟解析室 統計調查的解析、統計指標的開發業務

統計企畫室 統計調查的策劃、統計調查用的產業分類等

統計資訊系統室
有關通過計算機進行統計調查的審查、統計、分析、公布等業務的系統方面的業

務

經濟產業省本省

調查統計部 職掌事務

綜合調整室 調查統計部內事務的綜合調整、預算、有關人才培養的培訓策劃、實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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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統計部之統計體系 

調查統計部辦理多項統計調查，以建置礦工業、商業以及服務業等領域的

產業動向、產業結構、企業活動等不可或缺的一次統計，並為掌握經濟動向、

產業情勢而對各種調查之一次統計資料進行利用、加工得到加工統計(二次統

計)，編製多種統計指標。 

(一)一次統計 

1.為掌握產業結構的基礎性統計(結構統計) 

為了解各項產業的實際情況，進行工業統計調查、商業統計調查、特

定服務業實態調查、本國礦業趨勢調查。 

2.為掌握主要領域短期動向的統計(動態統計) 

為了解每月的生產動向、銷售活動、服務業的活動狀況，進行經濟產

業省生產動態統計調查、商業動態統計調查、特定服務業動態統計調

查、特定業種石油等消費統計調查。 

3.為掌握企業活動的短期動向、實際情況的統計(企業統計) 

為了解僅靠單位調查所無法掌握之企業的事業活動(包括海外狀況

等)，進行經濟產業省企業活動基本調查、外資企業動向調查、海外事

業活動基本調查、海外當地法人季調查。

 

 調查統計部的統計調查、加工統計一覽表  
一次統計

結構統計 動態統計 企業統計

統計調查

的領域 
 
 
 

礦業 

 

 

 

製造業 

 

 

 

商業 

 

 

 

服務業 

 

 

其他產業 

產業結構

的基礎性

統計 

產業短

期動向

的統計 

企業的

能源消

費統計

企業活動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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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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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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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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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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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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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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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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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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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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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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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
產
業
省
生
產
動
態

調
查  (

每
月)

商
業
動
態
統
計

統
計
調
查(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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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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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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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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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特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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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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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
產
業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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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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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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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調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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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外
資
企
業
動
向
調
查  

(

每
年) 

海
外
事
業
活
動
基
本
調
查  

(

每
年) 

(

每
季) 

海
外
當
地
法
人
季
調
查 

加工統計 
(二次統計) 

以一次統計資料為基礎編製

之指數或加工的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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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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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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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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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月)

全
產
業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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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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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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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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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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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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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工統計(二次統計) 

使用本省或其他省廳的結構統計、動態統計的調查結果，編製礦工

業指數、第三產業活動指數、全產業活動指數、產業關聯表等。 

四、統計調查的實施 

(一)統計調查的規劃、設計、調查表製作的流程 

在與相關機關進行充分的溝通協調下，深入了解統計調查目的之需

求，詳實研擬調查內容與方法，製作調查所需表報，並向總務省申請核

可後，由經濟產業局、都道府縣、市區町村、統計指導員以及統計調查

員通力合作實施統計調查。

 

 

 

 

 

 

 

 

 

 

 

 

 

 

 

 

 

 

 

 

 

 

 

 

 (二)實施統計調查 

統計調查是由調查統計部或經都道府縣或經濟產業局主導實施。對

於擁有數個子公司之調查對象，由總公司合併填報所有子公司資料，而

調查表採取由統計調查員直接分發與回收、郵寄調查表予受查對象請其

自動回傳等方式進行，另外，近年開發由受查者直接透過網際網路填報

與相關機關協議 

掌
握
與
探
討
統
計
需
求 

探
討
調
查
內
容
與
方
法 

製
作
調
查
表 

製
作
調
查
相
關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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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報
都
道
府
縣
、
經
濟
產
業
局

計
指
導
員
與
調
查
員

知
會
市
區
町
村
、
統

實
施
調
查 

與總務省協議、申請核准

統計審議會 

答覆 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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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之統計調查方法。 

若受查對象未於規定之回表期限內回傳準確之調查表，向未回表之

受查對象進行催報作業是提升調查結果之精確度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工

作。

 

(三)審查、統計、公布的流程 

回收之統計調查表在調查統計部透過各統計調查系統進行整理、檢

誤、審查、統計、產生調查結果表報與分析，或結合相關資料進行二次

加工彙編，以書刊或電子檔方式對外公布，並上傳至機關網頁供各界查

詢使用。

 

 

製作結果表
圖表化 
文章化 
 
分析 
二次加工
彙編 

個
別
調
查
表
檢
誤

統
計

調
查
表

 

公布 

紙本回傳 

書刊

網頁

網路填報及 
郵寄調查 

 
調查員調查 

總公司一併 
填報所有子 
公司資料 

網路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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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廣域網路統計系統 

隨著資訊科技技術的推進，為簡化統計工作及減輕統計人員負擔，

將調查表之發送、調查表資料回傳至經濟產業局、都道府縣與經濟產業

省檢誤審查統計數據、調查結果的對外公布等作業均藉由電腦及網際網

路輔助之，成為一套完備廣域網路統計系統，其中動態統計調查於西元

2000 年開始以廣域網路統計系統進行作業，企業活動基本調查於西元

2004 年開始以廣域網路統計系統進行作業，目前各項相關統計調查亦

正積極規劃加入之。

 

 

 

 

 

五、經濟產業省統計之作用與發展方向 

經濟產業省統計最主要的作用以及未來發展的主要方向為： 

(一) 完善社會經濟統計：辦理如礦業趨勢調查、工業統計調查、商業統計

調查、特定服務業實態調查、經濟產業省生產動態統計調查、商業動態

統計調查、特定服務業動態統計調查、特定業種石油等消費統計調查、

經濟產業省企業活動基本調查、外資企業動向調查、海外事業活動基本

調查、海外當地法人季調查等，以期全面性掌握社會經濟脈動。 

(二) 實施統計調查效率化：檢討並調整現行統計系統，朝著開發廣域網路

統計系統簡化統計調查作業，以及推動統計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等目標發

收表、檢誤、審查

調查表經過

都道府縣

經濟產業局

調查對象 

以網際網路填報
調查表並回傳 

動態統計調查對象 

企業活動基本調查
調查對象 

受查者ＰＣ 

經濟產業省 

省內ＬＡＮ 

系統處理用伺服器

審查、統計、公布 

INTERNET

綜合行政網路
(LGWAN)

經濟產業省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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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以期提高統計系統與業務之效能；另對現存之統計資料進行全面性

的檢視，積極推動統計數據共享、網路填報調查等業務，以減輕調查者

與受查者的負擔。 

(三) 有效利用統計與擴大調查結果的應用：將最精實的統計資訊提供予使

用者，並隨時檢討對外公布與提供方式等，期望儘速對外公布統計調查

結果，並擴充對統計數據的應用層面。 

(四) 推動國際合作與交流：配合國際標準辦理各項統計，俾利於與世界各

國資料進行國際接軌，並強化與各國在普及與完善產業統計上的合作。 

 

 

 

經濟產業省統計的作用與發展方向 

完善社會 

經濟統計 

z 完善工商業活動統計
z 完善服務業與能源
統計 

有效利用統

計與擴大調

查結果應用  

z 準確提供使用者需要
的資訊 

z 重新檢討對外公布與
提供方式等，以儘速

公布統計調查結果，

並擴充對統計數據的

應用 

推動國際 

合作與交流

z 強化與各國在普及及
完善產業統計上的合

作 

實施統計 

調查效率化 

z 對統計系統進行重新調
整，朝向廣域網路統計

系統、業務委外等方向

推進，以提高統計系統

與業務之效能 

z 檢討現行已有之統計資
料，推動統計數據共

享、網路填報調查等，

以減輕調查者與受查者

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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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工業統計調查 

一、調查概要 

以國內製造業廠商為對象，對工廠數、員工數、製成品出貨額、原材料使

用額、工業用水量等經營狀況進行調查，了解日本工業按產業、規模、地

區別分類等之實況，作為制定強化製造業經營、擬訂產業政策、中小企業

政策之參據。 

二、法規依據 

依據統計法之第 10 號指定統計以及工業統計調查規則實施 

三、調查沿革 

1909 年  開始辦理調查 

1920 年  每年調查 

1939 年  全數調查 

1981 年  西元年尾數為 0、3、5、8 的年份時採取全數調查，其他年份則以

員工人數在 4 人以上之廠商為調查對象，但特定業別即使員工人

數在 3 人以下仍持續調查 

1987 年  實施企業多角化等調查(1992 年轉為企業活動基本調查) 

2001 年  再次審查消費稅之處理 

2002 年  終止西元年尾數為 1、2、4、6、7、9 的年份對 3 人以下特定行業

廠商進行之調查 

四、調查對象 

標準產業分類 F 大類(製造業)之廠商，但國營事業除外。自 1981 年以後，

西元年尾數為 0、3、5、8 年時進行全數調查，其他年度對員工人數 4 人以

上之廠商進行調查。 

五、調查週期 

按年調查 

六、辦理機關 

經濟產業省經濟產業政策局調查統計部 

七、調查內容 

(一)員工人數 30 人以上(甲調查表) 

1.事業所的名稱及地址 

2.總公司的名稱及地址 

3.有無其他事業所 

4.經營組織 

5.資本額及投資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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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員工人數 

7.常僱員工數 

8.薪資總額 

9.原材料、燃料、電力等耗用額及委外加工額 

10.有形固定資產 

11.租金 

12.原材料、燃料、半成品、製成品的庫存量等 

13.製成品的出貨、加工收入、修理收入等 

14.上項之合計數 

15.國內消費稅 

16.直接出口占製成品出貨之比率 

17.主要使用原料 

18.製造流程 

19.工業用地及工業用水 

(二)員工人數 29 人以下(乙調查表) 

1.事業所的名稱及地址 

2.總公司的名稱及地址 

3.有無其他事業所 

4.經營組織 

5.資本額及投資額 

6.員工人數 

7.薪資總額 

8.原材料、燃料、電力等耗用額及委外加工額 

9.製成品的出貨、加工收入、修理收入等 

10.上項之合計數 

11.國內消費稅 

12.直接出口占製成品出貨之比率 

13.主要使用原料及簡單製造流程 

14.有形固定資產 

15.原材料、燃料、半成品、製成品的庫存量等 

八、調查實施日期 

每年 12 月 31 日 

九、調查途徑 

經濟產業省調查統計部→都道府縣→市區村町→調查員→受查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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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05 年調查為例，調查家數共計 468,841 家，其中 30 人以上 46,030

家(占 9.8%)，29 人以下 230,686 家(占 49.2%)，3 人以下 192,125 家(占

41.0%)) 

 

 

十、調查方法 

由調查員實地遞送調查表，受查廠商自行填報調查表 

(一)調查前準備作業： 

1.經濟產業省辦理都道府縣說明會 

2.都道府縣辦理市區町村說明會 

3.市區町村辦理工業統計調查調查員說明會 

(二)調查實施： 

1.辦理準備調查：藉以掌握調查對象，備齊調查所需名冊 

2.辦理正式調查：發送調查表、指導調查員填報、調查表催收及檢誤等 

十一、調查結果彙整與公布 

(一)工業統計速報 

1.彙總對象：員工人數在 4 人以上之廠商 

2.彙總項目：事業所員工數、薪資總額、原材料耗用金額、製成品出貨

都道 

府縣

（47） 

 
資料 
輸入 

甲類調查(30人以上)‥ 46,030（ 9.8%） 

乙類調查(29人以下)‥230,686（49.2%） 

    3人以下    ‥192,125（41.0%） 

   總計‥468,841 

統計指導員

  
 

市區 

町村 

(1,900)

經
濟
產
業
省
調
查
統
計
部 

統計調查員 

發
送
・
收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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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附加價值額等 

3.彙總種類：產業標準分類第 2 碼、按員工人數規模分、按都道府縣分 

4.公布日期：實施調查 9 個月後 

(二)工業統計確報 

1.彙總對象：所有廠商 

2.彙總項目：事業所員工數、薪資總額、原材料耗用金額、製成品出貨

額等調查項目 

3.彙總種類：品目篇、產業篇、市區町村篇、用地用水篇、工業地區篇、

企業統計篇、細分類別統計表 

4.公布日期：實施調查 12 個月後依序公布 

十二、調查結果用途 

(一)為國家及各都道府縣制定政策之基礎資料 

1.為制定振興產業政策、中小企業政策、環境規劃政策、水資源政策等

各種重大決策之依據 

2.為制定綜合開發計畫、地區開發計畫、城市規畫等各項實施計畫釐訂

之參據 

3.用以制定工業用地及工業用水等相關計畫之基礎資料 

(二)用以製作二次統計之基礎資料 

1.產業關聯表及地區產業關聯表 

2.國民所得統計、縣民所得統計 

3.礦工業生產指數之權重計算 

4.中小企業白皮書 

(三)為企業及教學或研究機構所普遍引用 

1.為企業對於產業未來動向預測及分析，與擬訂設備投資計畫之重要參

考 

2.各教學單位之教育資料或研究機構之學術研究資料 

(四)其他 

1.作為各種調查抽樣設計之母體 

2.提供國際組織如聯合國、OECD 等機構作為國際比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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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商業統計調查 

一、調查概要 

以國內批發零售業為對象，對商業家數、員工數、商品銷售額等進行調查，

以了解按產業、規模、地區分類的商品流通、商業活動分布狀況等實際營

運實況，作為擬訂商業流通政策之基礎資料。 

二、法規依據 

依據統計法之第 23 號指定統計以及商業統計調查規則實施 

三、調查沿革 

1952 年  開始辦理調查 

1997 年  調查週期改為 5 年，並於中間年(主調查 2 年後)辦理簡易調查 

四、調查對象 

全國從事商業(批發業、零售業)之業者，日本標準產業分類 J 大類(批發零

售業)，採取全數調查。 

五、調查週期 

每 5 年辦理一次主調查，涵蓋所有公民營業者；另中間年(主調查實施後兩

年)辦理簡易調查，僅限民營業者。 

六、辦理機關 

經濟產業省經濟產業政策局調查統計部 

七、調查內容 

(一)事業所的名稱及電話號碼 

(二)事業所的所在地 

(三)經營組織及資本額 

(四)總公司及分公司之狀況，總公司所在地及電話號碼 

(五)事業所成立時間 

(六)員工人數等 

(七)商品銷售額等 

(八)商品銷售額按銷售方法分類之比率 

(九)商品存貨額 

(十)商品零售銷售額按商品銷售形態分類之比率 

(十一)有無採用自助服務方式 

(十二)商場面積 

(十三)營業時間 

(十四)有無客用停車場及可供停車數量 

(十五)有無加盟連鎖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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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商品採購額按採購對象分類的比率 

(十七)商品批發銷售額按銷售對象分類的比率 

(十八)企業的事業所數等 

八、調查日期 

6 月 1 日 

九、調查途徑 

經濟產業省調查統計部→都道府縣→市區村町→調查員→受查廠商或由經

濟產業省調查統計部或都道府縣以直接郵寄調查。對於擁有數個子公司之

調查對象，由總公司合併填報所有子公司資料。 

(以 2007 年調查為例，調查家數共計 160 萬家，其中調查員親自訪查 152

萬 5,000 家(占 95.31%)，經濟產業省調查統計部郵寄調查總公司 200 家，

都道府縣郵寄調查總公司 2,000 家，郵寄調查之總公司 2,200 家中，涵蓋

75,000 家子公司) 

 

十、調查方法 

若一公司跨都道府縣之子公司數在 20 家以上者，由經濟產業省調查統計部

以郵寄方式向總公司進行調查，若一公司跨都道府縣之子公司數在 19 家以

總公司 

200 

 
都道 

府縣 

(47) 

 

調
查
員

指導員

單位 

152.5萬

調查對象 
160萬 

 
市區

町村
(1900)

經
濟
產
業
省
調
查
統
計
部 

郵寄調查 

郵寄調查 

總公司 

2000 

總公司

包含子

公司單

位數 

75,000

跨都道府縣之子公司數在19家以下者由都道府縣負責
跨都道府縣之子公司數在20家以上者由經產省負責 

發送、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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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者，由都道府縣以郵寄方式向總公司進行調查；除上述外，則由調查員

實地遞送調查表，受查廠商自行填報調查表 

(一)調查前準備作業： 

1.經濟產業省辦理都道府縣說明會 

2.都道府縣辦理市區町村說明會 

3.市區町村辦理商業統計調查調查員說明會 

(二)調查實施： 

1.辦理準備調查：藉以掌握調查對象，備齊調查所需名冊 

2.辦理正式調查：發送調查表、指導調查員填報、調查表催收及檢誤等 

十一、調查結果彙整與公布 

(一)商業統計速報 

公布日期：實施調查 9 個月後 

(二)商業統計確報 

彙總種類：產業篇(總表)、產業篇(都道府縣表)、產業篇(市區町村表)、

品目篇統計表 

公布日期：實施調查 17 個月後依序公布 

十二、調查結果用途 

(一)為國家及各都道府縣制定與實施中小商業流通相關政策之基礎資料 

(二)用以製作二次統計如國民所得統計、產業關聯表等之基礎資料 

(三)為民間企業及學術研究機構用以擬訂經營策略、市場預測分析與各項

研究之重要參據 

(四)作為各種調查如商業動態統計調查、全國物價統計調查等抽樣設計之

母體 

(五)都道府縣間清算地方消費稅之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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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特定服務業實態調查 

一、調查概要  

以國內統計需求較高之 26 個服務行業為對象，對其活動情形、經營實況等進行調查，作

為擬訂振興服務業策略、制定合理交易措施之基礎資料。 

二、法規依據 

依據統計法之第 113 號指定統計以及特定服務業統計調查規則實施 

三、調查沿革 

1973 年  開始辦理調查 

1979 年  定名為現行之”特定服務業實態調查” 

四、調查對象 

國內主要經營對機關服務或對個人服務之業者。 

(一)每年調查業別：物品租賃業、資訊服務業。 

(二)每 3 年輪換調查業別： 

1.商務支援產業：廣告業、工程業、設計業、環境計量業、展覽業、機械設計業、

研究發展支援檢驗分析業、電話行銷業。 

2.娛樂相關產業：電影院、高爾夫球場、網球場、保齡球場、遊樂場、主題公園、

劇場、電影製作及發行業及影像銷售業。 

3.教養、生活相關產業：信用卡產業、殯葬業、健身俱樂部、文化中心、結婚典禮

會場業、外語會話教室、美容業、報社出版業。 

五、調查週期 

每年辦理物品租賃業、資訊服務業調查；其餘 24 個行業每 3年輪換調查。 

六、辦理機關 

經濟產業省經濟產業政策局調查統計部 

七、調查內容 

(一)事業所名稱及所在地 

(二)經營組織及資本額 

(三)事業所類別 

(四)營業額 

(五)營業額按行業分類之比率 

(六)營業費用及營業用有形固定資產金額 

(七)員工人數等 

八、調查日期 

每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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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調查途徑 

經濟產業省調查統計部→都道府縣→調查員→受查廠商 

除由統計調查員直接向受查廠商進行調查外，亦有由經濟產業省調查統計部或都道府縣

郵寄調查表請受查廠商回傳方式調查。 

 

十、調查方法 

(一)調查前準備作業：經濟產業省辦理都道府縣說明會 

(二)調查實施： 

1.辦理準備調查：藉以掌握調查對象，備齊調查所需名冊 

2.辦理正式調查：發送調查表、指導調查員填報、調查表催收及檢誤等 

十一、調查結果彙整與公布 

(一)特定服務統計速報 

公布日期：實施調查 7個月後 

(二)特定服務業統計確報 

公布日期：實施調查 11 個月後依序公布 

十二、調查結果用途 

(一)為國家及各都道府縣制定與實施服務產業相關政策之基礎資料 

(二)用以製作二次統計如國民所得統計、產業關聯表等之基礎資料 

(三)為民間企業及學術研究機構用以擬訂產業經營活動、市場動向分析與各項研究之重

要參據 

(四)作為各種調查如特定服務業動態統計調查等抽樣設計之母體 

(五)提供資料予 OECD 以便作為國際資料比較之依據 

都
道
府
縣 

經
濟
產
業
省
調
查
統
計
部 

統
計
調
查
員 

發送・收回 受
查
廠
商 

郵寄

郵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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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日本農林漁業統計調查 

一、調查概要 

(一)日本農林水產統計種類：計分為四大類 

1.基本構造統計：包括農林業普查、漁業普查、農業構造動態調查及漁業

動態調查等。 

2.農業經濟活動動態調查：包括農業經營統計調查、農業組織經營體經營

調査、農業物價統計調査、林家經營統計調查、漁業經營統計調查等。 

3.資源利用與生產實態統計調查：包括作物統計調查、耕地種植面積調查、

畜產統計、海面漁業生産統計調査等。 

4.生產消費流通實態調查：包括青果物批發市場調查、畜產物流通統計調

查、食品產業動向調查、食品浪費統計調查等。 

表 1   日本農林水產統計體系 

  【農業】 【林業】 【漁業】 

調查統計 構造（周期） 農林業普查（5 年） 

農業構造動態調查 

農林業普查 

 

漁業普查(5 年) 

漁業動態調查 

 生產量 作物統計(年) 

畜産統計 

牛乳乳製品統計(月,年) 

木材統計調査 

(月,年) 

 

海面漁業生産動
態調査(年) 

 

 經濟 農業經營統計調査(月,
年) 

農業組織經營體經營調査 

農村物價統計調査 

林家經濟調查 

林家組織經營體經
營調查 

漁業經濟調查 

 流通消費 青果物批發市場調査 

畜産物流通統計調査 

花卉流通統計調査 

木材統計調査 水産物流通統計
調査  

 

 食品產業 食料品流通動態調查 

食品產業動向調查 

食品損失統計調查 

 食料品流通動態
調査 

食品産業動向調
査 

食品損失統計調
查 

加工統計  食料需給表、 

農業生產所得統計 

  

業務統計  食糧管理年報 農地移轉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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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林水產統計地區分類   

1.農林水產統計之地區單位分類（2000 年人口普查時點） 

全國合計  

全國農業地區 （9）  

都、 道、 府、 縣 （47）  

市、 鎮、 鄉 （3200） 

舊市、 鎮、 鄉（12000 ） （註 1）

農業集落（13 萬 5000 ） （註 2）

 

小地區統計 

     註 1：舊市、 鎮、 鄉係指 1950 年以前的市、 鎮、 鄉。由於市、 鎮、 

鄉合併，但為掌握農林業普查地區農業構造的地區單位統計之時間

數列比較而仍需就舊市、 鎮、 鄉之區域作統計。 

註 2：所謂農業集落，係指自然發生的農村地區社會，或有血緣的關係，

或因地緣結合的農村基礎空間。各農家間彼此交換農業資源；並利

用共同設施，如農業機械、水利設施等從事農業生產活動和冠婚殯

葬和祭祀等社會生活。 

2.以市、 鎮、 鄉單位公佈的農林水產統計 

①耕地和種植面積統計、主要作物統計 （收穫量和種植面積）／畜產

統計／農林業普查／漁業普查／生產農業所得統計 

農業村落 （漁業村落）單位以舊市、 鎮、 鄉統計公佈 

農林業普查／漁業普查 

(三)日本今後農林水產統計之實施 

由於產業結構的變化、政府財政惡化統計相關預算縮減和人員削減及個人

資料保護的提高等因素致日本政府重新檢討必要的統計和不需要的統計。在農

林水產統計方面，加上被調查者的持續高齡化，調查人員農林水產業的知識稀

薄化等使得調查的效率變得更加困難。尤其農林水產統計人員大幅度的削減，

有關日本農林水產統計調查的實施，除農林業普查及漁業普查外，基本上是由

農林水產省統計部的專業調查員執行調查，今後，除了農政上必要之自行調查

統計以外，其他統計調查將委由民間執行。 

二、調查行政組織 

日本之農林水產統計調查體系有 2 種： 

(一)農林業普查、漁業普查：國勢普查等國家的大規模統計調查，委託地方

自治體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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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林水産省統計部→ 都道府縣（統計課）→ 市町村（統計課）→ 指導員

→ 調査員 → 調査對象（農家、林家、漁家等） 

(二)上述以外的農林水產統計：由農林水產省的統計組織實施調查。 

農林水産省統計部 → 地方農政局統計部 → 農政事務所  

→ 統計・情報中心 → 國家調查人員 → 調査對象（農家、農地、其他） 

                   ＜一部份的調查＞ 

→ 委託調査人員※ → 調査對象 

   ※委託調查人員：調查人員事前向農政事務所統計部登記，而作為統計調

查人員需接受固定的研習，在農政事務所的指示之下進行調查。多數登

記者，為前統計部職員，前地方自治體職員，其他有經驗的統計調查人

員等。 

圖一 日本農林水產統計調查體系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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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料處理流程 

(一)調查係循農業調查統計系統，採派員實地訪問填表方式進行。 

(二)調查表經各級人員審核後，彙集至農林水產省，進行資料登録、檢誤更

正與統計表之編製作業。 

圖二 農林水產統計資料處理流程 

 

 

四、辦理概況 

(一)沿革：日本農業普查緣自 1950 年，配合國際糧農組織(FAO)每 10 年舉辦

一次農林業普查，而中間年則自行辦理農業普查，2005 年為第 12 次普查，

該普查係依統計法進行之指定調查，其調查沿革詳如附件一。 

(二)農林業普查調查體系的變更：2005 年日本農林業普查有了變更，其重要

改革如下： 

1.統合農家調查、農家以外之農業事業體調查、農業服務業事業體調查、

林家調查、林家以外之林業事業體調查及林業服務事業體等調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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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林業經營體調查』之名稱實施。 

2.統合農業集落調查和林業地域調查，以『農山村地域調查』為名實施。 

3.為密切把握農村地域社會之社區活動及聚落機能，作為全新之承認統

計的『農村集落調查』以樣本調查之名義來實施。 

圖三、農林業普查調查體系的變更 

 

(三)農林業普查對象定義之變遷： 

表 2   農業事業體普查對象之變遷【1950 年～2000 年】 

農家調查 農家以外之農業事業體調查 
 

定義 規模 定義 規模 

1950 年 符合①或②規模的農業
經營家庭。 
①經營耕地面積 

東日本 10 公畝以上 
西日本 5 公畝以上 

②例外規定，經營如下
之農業，過去 1 年的
農產品銷售金額  1 
萬日圓以上。 

   1.經營溫室。 
   2.精緻栽培販售之

農家。 
   3.經營飼養家畜和

養蠶等。 

全數農家調查
約 618 萬農家

符合①或②規模的農
業經營家庭以外之農
業事業體。 
①經營耕地面積 

東日本 10公畝以上 
西日本 5 公畝以上 
經營農業的事業體

。 
②例外規定，經營下

面之農業，過去 1 
年 間 農 產 品 銷 售
金額在 1 萬日圓
以上。 
1.經營溫室。 

   2.精緻栽培販售
之農家。 

   3.經營飼養家畜
和養蠶等。 

農戶以外的農
業事業體 
全數調查 

約 13,281 事
業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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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農業事業體普查對象之變遷【1950 年～2000 年】(續 1) 

農家調查 農家以外之農業事業體調查 
 

定義 規模 定義 規模 

1955
年 

符合或規模的農業
經營家庭。 
經營耕地面積 

東日本 10 公畝以上 
西日本 5 公畝以上 

例外規定，經營如下
之農業，過去 1 年的
農 產 品 銷 售 金 額  1 
萬日圓以上 
1.經營溫室。 
2.飼養乳牛 1 頭以

上。 
3.飼養牛或馬 1 頭以

上 
4.飼養豬 1 頭以上。 
5.飼養羊 3 頭以上 
6.飼養成雞、鴨、鵝
30 隻以上 。 

7.飼養兔子 30 隻以
上。 

8.飼養蜜蜂 3 群以上。 
9.過去 1 年農產品銷
售金額 2 萬日圓以
上。 

抽取 5 分之 
1 的農業村落
農戶全數調查
大約 604 萬
農家 

  

1960
年 

符合或規模的農業
經營家庭。 
經營耕地面積 

東日本 10 公畝以上 
西日本 5 公畝以上 

例外農家規定，過去 
1 年的農產品銷售金
額 2 萬日圓以上。 

全數農家調查
約 606 萬農家

符合或規模的農
業經營家庭以外之農
業事業體。 
經營耕地面積 

東日本 10 公畝以上 
西日本 5 公畝以上 
經營農業的事業體。 

例外規定，過去 1 
年間農產品銷售金
額是 2 萬日圓以上。 

農戶以外的農
業事業體全數
調查（約 6,645 
事業體） 

1965
年 

符合或②規模的農業
經營家庭。 
①經營耕地面積 

東日本 10 公畝以上 
西日本 5 公畝以上 

例外農家規定，過去 
1 年的農產品銷售金
額 3 萬日圓以上。 

全數農家調查
約 566 萬農家

  

1970
年 

符合或規模的農業
經營家庭。 
經營耕地面積 

東日本 10 公畝以上 
西日本 5 公畝以上 

例外農家規定，過去 
1 年的農產品銷售金
額 5 萬日圓以上。 

全數農家調查
約 540 萬農家

符合或規模的農
業經營家庭以外之農
業事業體。 
經營耕地面積 

東日本 10 公畝以上 
西日本 5 公畝以上 
經營農業的事業體。 

例外規定，過去 1 
年間農產品銷售金
額是 5 萬日圓以上。 

農戶以外的農
業事業體 
全數調查 
（約 12,230 
事業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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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農業事業體業普查對象之變遷【1950 年～2000 年】(續完) 

農家調查 農家以外之農業事業體調查  
定義 規模 定義 規模 

1975 年 符合或規模的農業
經營家庭。 
經營耕地面積 

東日本 10 公畝以上 
西日本 5 公畝以上 

例外農家規定，過去 1 
年的農產品銷售金額
7 萬日圓以上。 

全數農家調查
約 495 萬農家

符合或規模的農
業經營家庭以外之農
業事業體。 
經營耕地面積 

東日本 10 公畝以
上 

西日本 5 公畝以上 
經營農業的事業體。 

例外規定，過去 1 
年間農產品銷售金
額是 7 萬日圓以上 

農戶以外的農業
事業體全數調查
約 12,521 事業
體 

1980 年 符合或規模的農業
經營家庭。 
經營耕地面積 

東日本 10 公畝以上 
西日本 5 公畝以上 

例外農家規定，過去 1 
年的農產品銷售金額
10 萬日圓以上。 

全數農家調查
約 466 萬農家

符合或規模的農
業經營家庭以外之農
業事業體。 
經營耕地面積 
東日本 10公畝以上 
西日本 5公畝以上 
經營農業的事業體。 

例外規定，過去 1 
年間農產品銷售金
額是 10 萬日圓以
上 

農戶以外的農業
事業體全數調查
約 12,601 事業
體 

1985 年 同上 
全數農家調查
約 438 萬農家

同上  農戶以外的農業
事業體全數調查
約 12,227 事業
體 

1990 年 符合或規模的農業
經營家庭。 
經營耕地面積 10 公畝

以上之農家。 
例外農家規定，過去 1 

年的農產品銷售金額
15 萬日圓以上。 

全數農戶調查 約 
383 萬戶 

＊販賣型農戶約 
297 萬戶 

＊自給型農戶約 
86 萬戶 

銷售農戶：係指經
營耕地面積 30 公
畝以上或農產品銷
售金額 50 萬日圓
以上者，其餘之農
戶則為自給型農
戶。 

符合或規模的農
業經營家庭以外之農
業事業體。 
經營耕地面積 10 公

畝以上的農業事業
體。 

例外規定，過去 1 
年間農產品銷售金
額是 15 萬日圓以
上 

農戶以外的農業
事業體全數調查
約 11,620 事業體

1995 年 同上 全數農戶調查 
約 344 萬戶 
＊販賣型農戶
約 265 萬戶 

＊自給型農戶
約 79 萬戶 

同上 農戶以外的農業
事業體全數調查
約 10,000 事業
體 

2000 年 同上 全數農戶調查 
約 312 萬戶 
＊販賣型農戶
約 234 萬戶 

＊自給型農戶
約 78 萬戶 

同上 農戶以外的農業
事業體全數調查
約 10,554 事業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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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農業服務事業體及農業集落普查定義之變遷【1950 年～2000 年】 

農業服務事業體調查 農業集落調查 
 

定義 規模 定義 規模 

1955 年  

 

因農業經營上相互

密切關係共同協同

組成之農戶集團     

（昭和 30 年臨時

農業基本調查） 

抽取農業村落 5分

之 1 的樣本調查 

(31,295 集落) 

1960 年  

 

農業生產上和生活

上有著密切關係之

農戶家庭集團       

農業村落全數調

查 

(152,431 集落) 

1970 年  

 

一般而言被稱為「村

莊」，本來是自然發

生的地區社會，因地

緣或血緣結合，組成

了各種的集團和社

會關係的農村社會。 

農業村落全數調

查 

(142,699 集落) 

1980 年  

 

同上 農業村落全數調

查 

(142,377 集落) 

1990 年 接受委託進行田間工

作的事業所 （除了農

業事業體外，含専門進

行種苗生產和銷售的

事業所）。 

農業服務事業體

全數調查 

( 21,814 事業

體） 

同上 

農業村落全數調

查 

(140,122 集落) 

1995 年 同上 農業服務事業體

全數調查 

( 19,839 事業

體） 

 

 

2000 年 同上 農業服務事業體

全數調查 

( 19,707 事業

體） 

同前 
農業村落全數調

查 

(1,335,163 集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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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林業普查定義之變遷【1960 年～2000 年】 

林業事業體調查 林業服務事業體調查  
定義 規模 定義 規模 

林業地域調查 

1960年 ①保有山林面積 10 公畝以上
的家庭及林戶以外的林業
事業體 

②實查對象 
*林戶 
 保有山林面積10公畝以上 
*非林戶 
保有山林面積 10公畝以上 

*林戶以外之林業事業體 
保有山林面積 10a 以上 

③林業事業體保有山林面積1
公畝以上，未及 10 公畝者
，則須就調查名冊之簡單問
項勾選，不做訪問填表。 

*林戶 
約 254 萬戶

*非林戶 
約 16 萬戶 

*林戶以外的
林業事業體

 約 29萬事業
體 

 

 

舊市區町村 
(約 12000 舊市區
町) 

1970年 同上  *林戶 
約 228 萬戶

*非林戶 
約 29 萬戶 

*林戶以外的
林業事業體

 約 29萬事業
體 

 

 

舊市區町村 
＊林地面積 
＊木炭銷售生產量 
＊製炭規模別家數 
＊林業專業勞動力 
＊工資 
新市區町村 
(3,368 舊市區町)

1980年 □保有山林面積 10 公畝以上
的家庭及林戶以外的林業
事業體 

②實查對象 
*林戶 
 保有山林面積10公畝以上 
*非林戶 
保有山林面積1 公頃以上

*林戶以外之林業事業體 
保有山林面積1 公頃以上

③林戶保有山林面積 1 公畝
以上，未及 10 公畝者；或
非林戶、林戶以外之林業事
業體保有山林面積 10a 以
上，未及 1 公頃者，則須就
調查名冊之簡單問項勾選
，不做訪問填表。 

*林戶 
約 198 萬戶

*非林戶 
約 55 萬戶
(16 萬) 

*林戶以外的
林業事業體
約 30萬事業
體(15 萬) 

 

 

 

舊市區町村 
＊林地面積 
新市區町村 
(3,368 舊市區町)

1990年 同上 *林戶 
約 160 萬戶

*非林戶 
約 91 萬戶
(26 萬) 

*林戶以外的
林業事業體

約 35 萬事業
體(15 萬) 

 

 

新市區町村 
(3,368 舊市區町)

2000年 ①保有山林面積 1 公頃以上 
②實查對象 
1.林戶 
保有山林面積 3 公頃以上 

2.林戶以外之林業事業體 
保有山林面積 3 公頃以上 

③林業事業體保有山林面積
30 公畝以上，未及 1 公頃
者，則須就調查名冊之簡單
問項勾選，不做訪問填表。 

*林戶 
約 160 萬戶

*非林戶 
約 91 萬戶
(26 萬) 

*林戶以外的
林業事業體

約 35 萬事業
體(15 萬) 

接 受 委
託 進 行
育林、材
料 生 產
或 立 木
之 事 業
所 

林 業 服 務
事業體 
( 約 7 千
事業體） 

新市區町村 
(3,368 舊市區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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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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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05 年日本農林業普查調查體系： 

調查的種類區分為「農林業經營體調査」和「農山村地域調查」，

各自組織系統區分如下： 

(一)農林業經營體 

1.調查組織  

 

2.調查時期：靜態資料標準日：調查年平成 17 年 2 月 1 日(2005)，

實地調查時期：2 月 1 日起 1 星期內。 

3.調查方法：由調查客體帶來的自計申告調查。   

＊自計申告方式：統計調查員說明填寫方法後分配調查表，由

調查對象自行填寫調查表。於日後再回收填

寫好之調查表，稱為「留置調查」。 

＊他計申告方式：統計調查員一面向受訪者提問一面填寫調查

表之方式，稱為「聽取調查」。 

4.調查對象：有從事農林產物生產的農林業經營體或接受委託進

行農林業工作，或有關工作的面積．人數達一定規

模以上之「農林業生產活動的人 （組織的情況是代

表者）」為調查對象。實施調查的對象大致區分為個

人之農林業經營及組織，法人等。 

5.調查事項（調查表如附件二） 

(1)經營的狀態 

(2)農業勞動和林業勞動 

(3)耕地和其他的土地 

(4)家畜和蠶 

(5)農業用的機械和設施 

(6)農業產品 

(7)田間工作 

(8)山林  

(9)育林和材料生產 

(10)其他農林業經營體的現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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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山村地域調查 

1.調查組織 

 

2.調查時期： 

靜態資料標準日：調查年平成 17 年 2 月 1 日(2005)，實地調查

時期：2 月 1 日起 1 星期內。但是，有關琉球縣，在平成 16 年 

12 月 1 日之 1 星期內實施調查。 

3.調查方法：由統計．情報中心職員向市區鎮或農業村落精通者

以面訪方式調查。 

4.調查對象：以全國市區鎮和農業村落為對象進行。 

5.調查事項：就農村和山村地區調查，調查有關以下的事項（調

查表如附件三）。 

(1)自然和社會經濟的地理條件 

(2)林野的構成 

(3)森林公益機能情況 

(4)土地利用情況 

(5)其他農林業經營體必要事項現況   

 ◎農村集落調查 

(一)調查目的：農業事業體調查係對每一農業經營單位加以調查（屬

人調查），因對於農業有關之各種公共設施、不在地主的土地面

積或各種農業社團組織等資料無法取得，無法窺探整體農業狀

況，乃採集落調查，詳細對農業地域集落加以調查，使整體農

業資料更為完整。農業集落係因自然、血緣、地緣等因素形成

之單位。集落內各農家間彼此交換農業資源；並利用共同設施，

如農業機械、水利設施等；或共同經營各種農業生產組織。惟

因社會之變遷，有許多農業集落逐漸喪失原有之功能，致農業

集落個數由 1960 年之 15.2 萬個降為 2000 年之 13.5 萬個；平

均每一農業集落亦由 1990 年之 30 戶農家降為 2000 年之 23 戶。

平均耕地面積 34 公頃（其中水田 19 公頃、畑、樹園地 15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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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對象 

1.市町村內之小型農業社區型態者，其間存在許多農業組織、

公司。 

2.一區域內因地緣、血緣或共同使用公共設施而形成之單位。 

3.雖不居住在同一區域內，但使用共同設施者仍屬之；惟居住

在同一區域內，卻對於各項設施之使用均未發生關係者則不

屬之。 

表 5  2005 年農林業普查概要 

調查名稱 農林業經營體調査 農山村地域調查 農村集落調查 

調查對象 
約260萬經營體 

約3,300 
市區町村 

約15萬集落 
從承認農業村落機
能中抽出標本 

調查組織 農林水産省 
－都道府縣 
－市區町村 
－指導員 
－調査員 

農林水產省 
－地方農政局 

－統計．情報中心 
同左 

調查日期 平成17年2月1日 
琉球縣、 
平成16年12月1日 

同左 
平成17年11月1日 
（預定） 

調查方法 調查對象自計申告 
調查 
（調查人員作內容
確認） 

由中心職員
聽取市區鎮
負責人的面
試 調 查 (一
部份由森林
工會等聽取
市區鎮和活
用林野廳行
政記錄） 

由 中 心 職 員
聽 取 市 區 鎮
或 農 業 村 落
精 通 者 以 面
訪方式調査 

由中心職員聽取農
業村落精通者面訪
調查 

主要調查事項 家庭人員的構成和
就業狀況，經営法 
人化的狀況，農產
品的出貨地點，農
業相關出產事業．
森林公益機能、土
地使用狀況．農業
用機械持有和利用
情形，農業勞動力
，農產品的生產．
銷售，農工作的受
委託，保有山林面
積，林業工作能力
，材料生產，林產
物的銷售，林業工
作的受委託等。 

森 林 面 積 (
所有型態別
、森林型態
別、森林區
分別）， 
森林蓄積，
地域資源的
保存情況等

農地．森林等
地 域 資 源 情
況，地區資源
保 存 及 有 無
資 源 活 用 的
交流事業，地
區 資 本 活 用
的 設 施 數 及
使用者等 

集會，農林業資源的
維持管理，地區活性
化利用，地區生活環
境，生活的便利性等

集計方法 都、 道、 府、 縣
－農林水產省電算
統計 

農林水產省
的電算統計
彙集 

同左 同左 

公布時期 平成17年11月30日 同左 同左 平成18年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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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2005 年農林業普查之變更 

(一)農林業經營體的調查標準 

1.農業普查標準： 

經營耕地面積 30 公畝以上，或進行農業生產的部門達普查設

定經營規模（種植面積，飼養畜禽數目等）以上者。 

部門 經   營   規  模 

露天蔬菜 
設施蔬菜 
果樹 
花卉(露天) 
花卉(設施) 
泌乳牛 
牛 
豬 
蛋雞 
肉雞 

露天蔬菜種植面積 
設施蔬菜種植面積 
果樹栽培面積 
露天花卉種植面積 
設施花卉種植面積 
泌乳牛飼養頭數 
牛飼養頭數 
豬飼養頭數 
蛋雞飼養隻數 
肉雞一年銷售隻數 

15 公畝 
350 平方公尺 
10 公畝 
10 公畝 
250 平方公尺 
1 頭 
1 頭 
15 頭 
150 隻 
1000 隻 

其他 調查日期前 1 年的銷售農業產品金額 50 
萬圓以上之事業規模 

2.業服務事業體無設定外形標準。 

3.林業普查標準 

(1)擁有山林面積是 3 公頃以上，或調查日前 5 年繼續有從事

育林或砍伐者。 

(2)受委託進行材料生產或立木者，其過去 1 年的材料生產量

是 200 立方公尺以上者。 

(3)有關材料生產服務以外的林業服務無設定外形標準。 

七、漁業普查概要 

(一)漁業普查之前史 

漁業普查第 1 次於 1947 年實施，在此之前有關水產業基

本調查有以下 3 個調查。 

－水產事項特別調查（1892 年 明治 25 年） 

調查水產業人數、捕魚船、捕魚、銷售、水產業經濟等 

－水產業基本調查（1947 年 昭和 22 年） 

調查經營形態、水產業的種類、捕魚船艘數、水產業從事者等 

－漁業權調查（1948 年 昭和 23 年） 

調查漁業權漁業的從事人數、捕魚量、金額等 

(二)漁業普查實施情況 

  漁業普查自 1949 年後， 每 5 年實施，最近一次於 200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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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是第 11 次漁業普查。 

(三)漁業普查目的 

  1.掌握漁業基本生產構造、就業構造。 

  2.掌握綜合性地漁村，流通．加工業等漁業背景實況和變化。 

    3.作為各種水產統計調查的總體整備 

(四)2003 年漁業普查的調查種類和調查體系 

  1.海面漁業調查 

   －漁業經營體調査 ※ 

   －漁業從事者家庭 ※ 

   －漁業管理組織調查 

   －海面漁業地區調查 

  2.內水面漁業調查 

   －內水面漁業經營體調査 

   －內水面漁業地區調查 

  3.流通加工調查 

   －水產物流通組織調查（魚市場，批發業者，買受人） 

   －冷凍．冷藏工廠，水產加工廠調查 

上述註記※之調查體系 

農林水產省統計部→都、 道、 府、 縣→市、 鎮、 鄉→調

查人員→調查客體 

其餘之調查體系 

農林水產省統計部→地方農政局→統計．情報中心 

(五)2008 年漁業普查的實施方向 (調查實施日：2008 年 11 月 1 

日) 

 －調查的廢除 

 ．漁業從事者家庭調查的廢除→由漁業經營體調査掌握 

 ．水產物批發業者和水產物買受人為對象的調查廢除→在

魚市調查當中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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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項目的精減 

 ．海面漁業地區調查→居民舉辦活動，生活環境設施項目 

－調查方法的重新評估 

．自計申報方式的引進（統計調查員說明填寫方法後分配調

查表，由調查對象自行填寫調查表），併同過去循一般行政系

統採派員實地訪問填表方式進行。 

 八、農林業普查的 GIS 利用 

(一)農業村落地圖情報系統 

農林統計協會接受農林水產省的委託，開發了專用地理情報系

統，透過該系統活用農業村落資料卡，只要選擇地區及統計項目之

簡單操作方式就可作成分析地圖。利用地勢透明圖，在地圖上能確

認農業村落的位置，並透過地圖分析農業村落的變化，從地圖上發

現農業村落單位可能出現的課題。 

(二)農林業普查與農業村落網絡資訊化之兩大要素 

○行政區域調整之推動：由於市、 鎮、 鄉合併，致以行政單

位統計有所不同。為了維持資料連續性，必須作行政單位統

計的轉換。 

○與其他統計相配合：解決農業．農村問題不只有農林統計。

須配合其他統計，利用空間分析，則可解決不同統計單位之

問題。 

(三)今後的展望 

目前日本農林業普查尚未建置網絡資料研究。但隨著科技進

步，電腦化普及。今後，隨著配合其他統計網絡資料的利用開發，

農業普查資料需要推動網絡資料的整合空間分析，以擴大資料之應

用潛力。 

九、日本農林業普查與我國農林業普查之比較 

(一)公元逢 5 或 0 年之農林業普查，與我國資料時期相差一年：我

國係逢 5 或 0 年之當年為調查資料時期，次年為調查實施年；

日本則係逢 5 或 0 年為調查實施年，其資料時期為前 1 年。 

(二)調查系統均循一般行政系統派員調查，惟日本調查員係遴用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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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農業工作之農民擔任，計動用 15 萬人，平均每位調查員負

責 20~25 戶，大幅縮短調查期間，僅 7 天時間即完成約 300 萬

戶之調查工作；我國農業普查調查員之遴用，主要以農漁業、

主計等相關調查員擔任。 

(三)普查資料處理作業之執行機關截然不同：日本普查資料之登録

與電腦檢誤、更正、建立地方統計表等，均分散由各都道府縣

各自處理後，再集中於中央編製全國統計資料；而我國則全部

集中於中央處理。 

(四)日本於辦理普查同時辦理『農山村地域調查』：日本農林業普

查除個別農林業經營體調查外，亦兼顧地區性之資料，如共同

設施、農業社團組織、由其他地區經營者之土地等資料蒐集，

如此對地域性之資料詳細蒐集，有別於農林業經營體調查之屬

人調查，極有助於了解整體農林業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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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日本經濟環境整合系統   

一、日本內閣府對環境會計研究活動概觀  

日本環境會計研究計畫於 1991 年初步研究之後，正式於 1992 年開

始進行。在環境部（從前日本的環境代理商）的「全球環境研究基金」

贊助下，由政府的研究學會如國立環境研究學會（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NIES）及日本內閣府經濟社會綜合研究所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e,ESRI）（原為日本經濟企劃廳經

濟研究所（ERI））和大學研究人員進行研編。研究期間，自 1992 年到

2003 年分為 4 期，每期一主題，每個主題研究 3 年，在此研究計畫後，

2004 年起則改由日本的內閣府贊助接續進行相關研究（詳表 1）。茲將各

期限研究活動概述如下：  

‧92-00:以聯合國的  SEEA 93 第Ⅳ .2（維護費用方法）試算日本  SEEA。 

‧98-03:以 SERIEE-1994 版本（98-00）和聯合國的 SEEA2003 的第 5 章

（01-03）為基礎，試算日本  EPEA（環保服務供給使用表）。  

‧01-03:以荷蘭初版的 NAMEA（National Accounting Matrix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Accounts）為基礎，設計和試算日本 NAMEA。  

‧04-06:應用日本 NAMEA 於政策分析上，並開始地區性 NAMEA 的引

導研究  

二、日本  SEEA：   

日本 SEEA 以聯合國 SEEA 93 為基礎，從  1992 年發展到 2000 年共

9 年，內涵大綱概述如下：  

‧以 SEEA93 第Ⅳ.2 （維護費用方法）為基礎。  

‧在環境測量的方式中，維護成本法是評估環境壓力歸屬費用不可或缺

的間接評價方法。  

‧維護成本法為環境測量方式可能選擇的措施之一，而且依下列計算各

項歸屬環境費用。  

‧歸屬環境費用 ＝ （維護費用／排除的環境壓力）× 全國環境壓力總數。 

‧EDP ＝  NDP －  歸屬環境費用。  

其中 EDP（Environmentally adjusted Domestic Product）為經環境調

整的國內生產淨額（Net Domestic Product,NDP）的縮略語，通常稱" 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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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GDP "，為國內生產淨額扣除環境的成本。  

依據聯合國 SEEA93 完成的日本版環境經濟整合帳，實際進行到第

3 期，遺憾的是，因為歸屬環境費用推測方法─維護成本法的妥當性問

題，第 4 期綠色 GDP 的研究被擱置了。  

表一  日本環境與經濟整合帳研究活動概要  

第一階段

（92-94）  
第二階段

（95-97）  
第三階段

（98-00）  
第四階段

（01-03）  
第五階段  
（04-）  

階段 
基本的研究 試算  延展  發展結果  應用  

主題 研究 SEEA93 日本 SEEA試算 日本 SEEA 延展 以政策為目的的
發展結果 

日本NAMEA之
政策應用和地
區性NAMEA的
發展 

1.採用SEEA Ⅳ.2
為基礎 

1.環境資料的精
進 

1.編製廢棄物帳 

2.環境成本評
估 方法 的 研
究 

2.建立實際的估
算方法 

2.重新評估 EPEA
和廢棄物帳 

3.依據 SEEA93
架構設計日
本帳表 

3.追溯估算 1970 
、75、80、85、
90、95 等之相
關結果 

3.試算由進口引
起的歸屬環境
廢用 

日
本SEEA

 

4.試算 1985 和
1990 年資料
結果 

4.編製歸屬環境
成本的實物帳

4. 重 新 估 算
SNA93 臨時帳

  

1.研究 EPEA 1.研究 SEEA2003
的 EPEA 

1.編製 EPEA其
他帳表 

日本環保支出帳 EPEA（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Account） 

2.試算 EPEA 2.編製環境保護
服務之供給使
用表 

2.整合 EPEA至
日本 NAMEA

1.研究荷蘭
NAMEA 

1.整合 EPEA至
日本 NAMEA

2.設計日本
NAMEA 架構 

2.應用日本
NAMEA於政
策分析 

3.試算 1990、
1995及 2000年
相關資料 

 

 

4.提出環境效率
改善指標 

 

1.預備研究地區
性的 NAMEA 

地區 NAMEA 

2.試編兵庫縣
之地區性
NAM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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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成本法的妥當性問題點，在日本研究計畫的初期階段即已提

出，而且其後時常在各種不同的會議討論。其問題如下：  

（一）推測方法難以確立，而不同的推測方法有不同的歸屬環境費用 1。 

維護成本法會因採用的推測方法不同而有不同的結果，可選擇的方

法有下面 5 種。   

1.以最終處理技術估算經濟活動產生環境負荷的處理費用。  

2.採用新的技術或投入資源減少環境負荷所需追加的費用。  

3.以生產不發生環境負荷的物品代替時的追加費用。  

4.停止發生環境負荷的經濟活動所遺失的利益。  

5.恢復所需要的費用。  

日本從數據取得可能性的觀點，在空氣污染、水質污染以及土地污

染等廢棄物排出之歸屬環境費用的推測採方法 1，土地開發和森林採伐

等使用推測則採用方法 4。但實務上除了方法 1 及 4 之外，其他的方法

也可能根據實際狀況被採取，因此推測方法難以確立。   

（二）歸屬環境費用係採零排放原則計算，忽略自淨能力。   

一般而言，無論空氣污染或水質污染，自然界有一定的自淨能力。

所以推測維護費用時，僅需就超過自然的自淨能力部分予以計算，但實

際上要就超過自然的自淨能力部分計算是困難的。例如，依日本環境基

本法，在特定地點訂立環境濃度作為環境標準，然而按照這標準的推測

排出量還是有困難。   

（三）以排除成本簡單計算，不考慮因處理成本增加引起逐漸增加的費

用。  

維護費用是根據污染物質特別指定排除裝置的單位處理成本（排除

費用  / 排除量）乘以全國的總排出量估算，而在已經進行一定程度對策

的國家，如再進行更佳的對策時，其單位處理成本並非線性地增加而是

成比例增加。   

因以上維護成本法推測上的妥當性問題，日本內閣府經濟社會綜合

研究所（ESRI）在經許多年考慮後，將日本環境與經濟整合帳架構基礎，

由以往藉著維護成本將環境壓力貨幣化的 SEEA93 架構，移轉為荷蘭的

NAMEA，改以實物帳記錄環境壓力。   

                                                  
1
 日本所稱歸屬環境費用乃為我國自然資源折耗及環境質損值之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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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的混合型環境‧經濟整合帳特徵   

整合環境負荷量與經濟活動之混合帳系統擁有雙重平行結構，包

括表示經濟活動的國民會計矩陣（National Accounts Matrix,NAM），

及表示環境負荷量的環境帳（Environment Accounts,EA）（如圖一）。

此混合模型是用來表示經濟活動及環境負荷關係，將二者關係變明

確，且並列記述為一帳表。   

日本經濟活動和環境負荷的混合帳，係以荷蘭開發的 NAMEA 為

基本架構，並進一步依適合日本的情況加以改良，如 1.消費部門的處

理變更（增加政府消費支出部分），2.存貨帳的引進（增加環境保護

資產、社會資本、其他），3.自然資源帳的擴充（增加煤炭、森林資

源、水資源、漁業等資源帳），4.土地利用帳的追加。   

圖一   整合經濟活動與環境負荷之混合帳概念圖  

 

 

 

 

 

 

 

 

 

 

 

 

 

 

 

 

（一）國民會計矩陣（NAM）  

1.國民會計矩陣用 10 部門×10 部門的矩陣表示。此外，各個單元並由各

細帳表構成。例如，財貨服務帳按種類分割，生產帳按經濟活動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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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   

2.為了明瞭環境和經濟的關係，乃將國民會計矩陣增加生產部門和最終

消費部門。生產部門與國民所得帳使用相同的產業分類，最終消費部

門則分為政府部門和家計部門兩方面。   

3.存量分成「環境保護非財務性資產」、「社會財富」、「其他」等，以明

瞭環境相關資產。   
 

表二   國民會計矩陣的項目及單位  

NO 項目  單位

0A 期初存貨  10億円

1 財貨‧服務  10億円

2 生產活動  10億円

3 最終消費  10億円

4 所得的發生  10億円

5 所得的分配‧使用  10億円

6 稅  10億円

7 資本  10億円

8a 環 境 保 護 相

關  
10億円

8b 社會資本  10億円

8c 

非金融資產  

其它  10億円

9 經常交易  10億円

10 
國外  

資本交易  10億円

R 其他的變動行為（只限於非金融

資產）  
10億円

CA 期末存貨（只限於非金融資產） 10億円

 

（二）環境帳   

環境帳由物質帳、環境累積帳、環境問題帳等 3 個帳表構成。為明

瞭各帳表編製方法及內涵，以下先就環境帳編製注意事項說明，再就各

帳表概述之。   

1.環境帳編製應注意問題  

為了使環境帳各個帳表的排出主體保持和國民會計帳矩陣的連貫

性，日本將排出主體分成「生產部門」和「消費部門」。「消費部門」只

包括由家計單位帶來的消費，而政府最後消費則不列入環境帳之內。另

外「消費部門」還可再細分為「民生部門（家計單位）」與「運輸部門（汽

車）的家計消費部分」。這是因為汽車排放的環境污染物質及排放方式和

家計單位完全不同。不屬於生產部門、消費部門的污染物漏出則作為「其

環境保護相關資產 
‧產業始內部的環境保護活動 
例）事業所的排水處理、排除廢空氣處理等防止公害活

動和廢棄物處理的資本交易 
‧政府是一般政府環境保護目的的總資本形成和存貨增加 
例）環境衛生行政、廢棄物處理、下水道、公害對策的

資本交易 
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存貨

*
的官方資本形成 ─（廢棄物處理+下水道） 

其他 
SNA的總固定資本形成 ─ 環境保護相關 ─ 社會資本 
 

* 社會資本存貨取自日本內閣府出版的「日本的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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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另項估計，此部分也與國民會計帳矩陣相互對應。   

環境帳的生產活動和最後消費的區分方法   

環境負荷物質附加相關經濟活動作為帳表體系時，需要標明環境污

染物質的排出主體。因此環境帳排出主體，把產業及政府服務生產者列

為生產主體，家計定義為消費主體，非營利團體因活動的特點包含於家

計單位。思考環境的排出時，生產者生產活動的結果，因為能推測排出

污染物質情況，和消費者（即家計單位）排出污染物質情況，排出主體

和生產主體（或消費主體）  正好一致，故以排出位置計算是最好的。   

關於排出位置的問題點   

電氣，發電站發電的主體是產業，而電力消費的主體是家計。這種

污染物質的排出主體可為生產主體或消費主體，會有不一致的狀

況，而有重覆計算的可能。   

在政府管理廢棄物和下水道處理時，如果站在污染物質的排出觀點

予以訂定，產業和家計分別排出 '垃圾 '和 '污水 '，但政府卻進行著清

掃和下水道處理，這種結果，如果因燒掉廢棄物，就說是政府排出

CO2 等污染物質或因下水道處理也為水質污濁的排出主體時。則排

出主體和生產主體（或消費主體）就需要有不同的定義。   

a.下水道   

下水道排水分為生活排水和產業排水，根據水質污濁防止

法，各都道府縣於年度目標決定污濁負荷量削減目標值，並據以

實施生活排水處理設施的整備和工廠‧事業所等的規定措施，所

以生活排水的排出主體定義為家計，產業排水的排出主體定義為

產業。此外，畜產、養殖則看成產業處理。   

b.廢棄物   

廢棄物分為一般廢棄物（家庭垃圾和事業所的事務垃圾）以

及產業廢棄物，基於廢棄品再利用法直接再利用和進行處理中被

再利用後，最後處理方式為燃燒處理。用燒卻處理設施燒卻時，

可能排出空氣污染物質。這種用燒卻處理設施發生的污染物質，

使政府服務生產者成為排出主體，但是廢棄物的排出主體是產業

及家計。   

其他的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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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自然的恢復   

森林自然成長作為自然恢復處理，即使空氣和土壤污染物質被排

出時，森林對 CO2和大海對污染物質均有某種程度吸收力，因此編製

環境帳時，此種吸收力必須從污染物質扣除，但因推測困難，因此未

被納入環境帳的推測。   

關於和國外的關係   

估算環境帳時，記錄了資源的進口量，但廢棄物再利用品出口數

據資料未進行整理，因而未納入估算。  

2.物質帳  

物質帳係具體記錄經濟活動之結果，如被排出的污染物質、作為能

源的地下資源如原油及建設資材被使用的木材等自然資源，以及因土地

開墾以致對生態系帶來影響的土地利用。此外，除對於經濟活動直接投

入的資源外，附帶被採取、挖掘或被作為廢棄物排出的物質，如由建設

工程帶來的挖掘、礦滓等經濟活動附帶物，則於隱藏物質流計列。  

物質帳分為國外及國內經濟活動，帳表呈現方式則分成 2 部分，一

個是記錄由國內和國外部門帶來的國內環境（環境媒體和自然資源）負

荷，和由國內部門帶來國外自然資源復原的 10×28 矩陣部分（詳附件 1

集團 A），再者是記錄從國內環境（環境媒體和自然資源）對國內以及海

外部門的流動，包括進口帶來海外自然資源減少的 28×10 矩陣部分（詳

附件 1 集團 B）。  

物質帳編製項目如表三所示，表中記號所示係相對於附件 1 的編號。 

表三   物質帳編製項目  
物質帳的項目‧記號‧編號   No. 記號   單位   

CO2（二氧化碳）   1 11a  一千 t-CO2 
N2O（一氧化二氮）   2 11b  一千 t-N2O 
CH4（甲烷）   3 11c  一千 t-CH4 
HFCs （氫氟碳化物）  4 11d  一千 t-CO2 
PFC（全氟碳化物）  5 11e  一千 t-CO2 

溫暖化     
 
 
 
 
 SF6（六氟化硫）   6 11f  一千 t-CO2 
臭氧層破壞  氟隆   7 11g  - 

NOx（氮氧化物）    8 11h  一千 t-NOX 
SO2（二氧化硫）   9 11i  一千 t-SO2  

大氣方面   

酸性化   

NH3（氨）    10 11j  - 
T-P（總磷）  11 11k  一千 t   
T-N（總氮）    12 11l  一千 t   

水質   
 

污染排水（COD（化學需氧量））  13 11m  一千 t   
最後處理（  總排出量  -   再生利用量）  13 11n  一千 t   

污染物質   
 

廢棄物   
再生利用   14 11o  一千 t   
天然氣  16 11p  一千兆 J  
原油   17 11q  一千兆 J  

自然資源   
 

能量資源   
 

煤炭   18 11r  一千兆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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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物質帳編製項目 (續完 ) 
物質帳的項目‧記號‧編號  No. 記號   單位   

森林資源   森林體積   19 11s  一千 m3  
水資源   水使用   20 11t  一百萬 m3 

自然資源  

漁業資源   水產品   21 11u  一千 t   
農用地   22 11v  一千 ha  
森林‧原野   23 11w  一千 ha  
水面‧河川‧水渠   24 11x  一千 ha  
道路   25 11y  一千 ha  
地皮   26 11z  一千 ha  

土地利用（按

用途分類）    

其他的土地   27 11aa  一千 ha  
隱藏物質流   28 11ab  一百萬 t   

 

上述物資帳各編製項目之資料來源如表四所示。  
 

表四   日本環境帳（EA）的污染物資料來源一覽表  

物質劃分   物質名   資料來源  刊登年   
國立環境研究所  地球環境研究
中心－溫室效果氣體清單資料

庫   

CO2,N2O,CH4: 
1990- 2001  
HFCs,PFCs,SF6: 
1995- 2001  

溫暖化物質   CO2、N2O、CH4, 
HFCs、PFCs、SF6 

CO2、Nox、SO2 分割部門參考：

國立環境研究所產業關聯表的

環境負荷單位資料手冊   

平成 2 年 ,平成 7 年  

臭氧層破壞物質 氟碳化物  不計列   －  

大
氣
相
關
物
質  

酸性化物質   NOx, SO2  ' Green Gas Emission Database ', 
UNFCCC  

1990- 2000  

水質相關物質   T-P, T-N, COD 「 The Weight of Nations（Material 
Outflows from Industrial Economics）」 
WRI（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2000 

1975- 1996  
*1997- 2000 年是趨
勢估計   

一般廢棄物   '日本的廢棄物處理 '，舊厚生省
（到平成 9 年）、環境省（從平
成 10 年開始）   

-2000  廢棄物   

產業廢棄物   '產業廢棄物的排出以及處理狀
況 '，舊厚生省（到平成 9 年）、
環境省（從平成 10 年開始）   

-2000  

能 量 資 源 （ 瓦

斯、原油、煤炭） 
'綜合能量統計 '（能量平衡表、
確認蘊藏量），能源廳、EDMC 

-2001  

'木材需求和供給表 '，林野廳、
'國有林野事業統計書 '，林野廳  

-2000  
 

森林資源（森林

體積）    

'森林資源現況調查 '，林野廳   平成 2 年 ,7 年 ,14 年  

水資源（使用水） '日本的水資源 '，國土交通省   -2000  

自然資源   

漁業資源   '食品需求和供給表 '，農林水產省  -2000  

土地利用（農用地、森林‧原野、水面‧

河川‧水渠、道路、地皮、其他的土地）

'土地白皮書 '，國土交通省、
'國土統計要覽 '，舊國土廳     

-2000  

隱藏物質流   '環境統計集 '，環境省   1995- 2000  

註：加底線的物質表示去年度調查資料來源變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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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資料來源取得各項資料後，物質帳的編製方法說明如下： 

⑴污染物質  

與大氣相關的溫暖化氣體（CO2,N2O,CH4）  

就排出位置計算，總排出量 = 生產活動 + 最終消費 + 設施

漏出。 但需注意，因資料排出單位不同，所以需要用後述的變換係

數，將排出單位轉換為一致。另汽車部門及家計部門為空氣污染最

終消費的 2 個主要部門。而來自設施漏出的部分不計列。因燃料的

漏出係因採掘天然氣而有的生產活動，所以燃料的漏出當作是生產

活動，以下就溫暖化物質（CO2）的推估方式舉例說明如下： 

因設施漏出為零，故生產活動總計  = 總排出量  - 最後消費，

而  

 最終消費 ＝ 民生部門（家庭）排出量＋運輸部門（自動車）家計消費部分 
 
由國立環境研究所統計之民生燃料使用量換算  

運輸部門（汽車）的燃料使用量  × 汽車汽油的家計消費量比率   
 
由家計調查及產業關聯表取得歷年家計汽油消費量  / 交通部運輸組織

的能源消費量之自動車能源消費量（詳表五）。  

表五   日本運輸組織的能源消費量─交通部  
單位：千 kl 

  1990 1995 2000      

自動車  汽油  44,503 52,469 60,394   

 輕油  31,089 39,448 39,879   

 LPG 2,873 2,897 2750   

鐵道  電力  17,321 18,755 18,573   

 輕油  356 314 269 1990 1995 2000

內航海道 輕油  133 208 204 家計汽油消費 0.545 0.550 0.611 

 A 重油  1,602 1625 1,728 家計汽油消費比率=揮發油的家計消費支出/汽車汽油

 B 重油  526 215 152   

 C 重油  2,446 3,002 3,055   

外航海運 A重油（國內消費） 146 107 61   

 C重油（國際消費） 2,998 2,794 2,851   

航空  噴射燃料（國內線） 2,780 3,775 4,265   

 噴射燃料（國際線） 1,872 2,697 3,296   

     

產業關聯表中揮發油的家計消費支出（總務省）     

  1990 1995 2000   

揮發油的家計消費支出  24,263 28,866 36,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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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污濁物質（COD, T-P,T-N）   

總排出量推測是以 1997 年以後線性趨勢估計   

各水質污濁物質（COD,T-P,T-N）  = 總排水量  × 構成比率    

其中構成比率係指生活、產業的構成，是採環境省「環境統計集」

水質總量規制地區的發生負荷量比率（5 年統計 1 次），惟須注意這

構成比率並不是全國水準估測的係數   

至於來自設施的漏出，因為各自治團體正在進行水質管理，決定下

水道處理的目標，所以排出主體定義是生產主體。然而，來自下水

道處理設施的漏出聲稱為 '零 '。   

推測方法係將生活排水列為最後消費，且因設施的漏出列為 '零 '，  

生產活動排出量  = 總排出量 －  最後消費   

廢棄物處理  

日本的廢棄物處理過程如下圖所示：  

圖二  日本廢棄物處理過程  

在日本，廢棄物分成一般廢棄物和產業廢棄物。一般廢棄物包括家

計垃圾和事業所垃圾，產業廢棄物則是在製造過程中發生的垃圾。廢棄

物除廢品再利用外，燒卻方式是最終的處理；所以，環境負荷是以燒卻

廢品再利用

  一般廢棄物   中間處理設施  

(家庭+  產業) 

自家處理 

燒卻設施 最後處理 

  產業廢棄物 循環業 

  一般廢棄物 ( 家庭+  產業) ‧‧收集垃圾量 +  直接搬入垃圾量‧‧‧不包括自家處理量 

            可燃垃圾、不燃垃圾、資源垃圾、大型垃圾等

  產業廢棄物‧‧‧動物的糞尿、金屬碎塊、瓦礫類、紙碎塊、玻璃屑、廢塑膠類等 

  中間處理設施‧‧進行大而笨重橡膠處理設施、資源化的設施、快速肥料化設施、垃圾燃料化設施等 

環境負荷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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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生之空氣污染進行估算。其最終處理帳之估算方式如下  

a.最終處理量  

     =（一般廢棄物排出量–廢品再利用量）+（ 產業廢棄物排出量-廢品再利用量）   

b.生產活動  

 = 事業廢棄物最終處理量 + 一般廢棄物最終處理量 × 事業系統排出率  

c.最後消費  = 一般廢棄物  × 家庭系統排出率  

其中家庭系統排出率  = 家庭垃圾  / 一般廢棄物量   

事業系統排出率  = 1 －  家庭系統排出率   

d.中間處理量   

一般和產業廢棄物的中間處理量 = 總排出量 － 廢品再利用量 － 最後處理量  

e.來自設施的漏出  

因為沒有資料而未記錄。定義上，因為政府正在進行廢棄物處理，所

以設施的漏出，政府服務是生產者。   

⑵自然資源   

自然資源包括能源（天然氣、原油、煤炭）、森林資源、水資源及漁

業資源。此自然資源和別的物質不同，不僅記錄日本國內的採取及蘊藏

量的變化，而經濟活動投入之原材料若從國外採取的資源（集團 b 記錄）

也被記錄。惟能源方面的資源蘊藏量記錄為零。   

能源資源   

a.天然氣  

確認埋藏量的變化               列入零   

國內自然資源的採取             天然氣的國內生產量   

進口的國外自然資源採取         LNG 的進口量   

國內環境的累積                 減少表示對國內自然資源的採取   

進口的國外自然資源的變化       減少表示國外資源的採取   

b.原油帳   

和 a 相同的推測方法   

c.煤炭帳   

按煤炭種類分一般炭、無煙炭計列，推測方法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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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資源帳   

森林資源中資源量的變化係記錄森林的自然成長。因為森林的自

然成長進行吸收 CO2，所以本來應該就成長部份計列環境污染物質排

出 CO2的削減量，但目前僅估算未計列。估算方式如下：   

CO2吸收量 = （針葉樹成長量 × 針葉樹容量重 + 闊葉樹成長量 × 闊葉樹容

量重） × 碳含有量  

碳含有量  = 容量重  × 碳含有率   

a.資源量的變化   

國內森林的自然成長量   

針葉樹成長量  =森林成長量  × 國有林的成長量占針葉樹成長量比率   

闊葉樹成長量  =森林成長量  × 國有林的成長量占闊葉樹成長量比率   

森林成長量 =國、私有林面積 × 樹木數 × 樹齡變化部分 + 造林數 – 砍伐量  

b.國內自然資源的採取   

國產木材的實況生產量（原木  + 林地殘材）  

c.對國內環境的累積   

對國內環境的累積  = 木材自然成長量  －  國產木材的生產量   

d.由進口帶來的國外自然資源的採取   

以進口材的總數列計。   

e.由進口材的海外自然資源的變化   

以進口材總數的減少列計。   

水資源算帳   

a.資源量的變化   

水資源的增減沒有記錄資料  

b.國內自然資源的採取   

計有生活用水、工業用水、農業用水   

c.由進口帶來的國外自然資源的採取   

有礦物營養素的進口，但是以零計列   

d.對國內環境的積蓄   

以國內自然資源採取的減少計列   

e.由進口帶來的國外資源的變化   

以進口的國外自然資源採取的減少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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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算帳   

a.資源量的變化   

沒有漁業資源的增減數據   

b.國內自然資源的採取   

以捕獲漁量計列。   

c.進口海外自然資源的採取   

以魚貝類的進口量計列。  

d.對國內環境的累積   

以國內自然資源採取的減少計列。  

e.由進口帶來的國外資源的變化   

以進口海外自然資源採取的減少計列。   

⑶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計分為農用地、森林‧原野、水面‧河川‧水渠、道路、

地皮及其他等，因為資產的特點不用計列和國外的關係。   

土地利用面積的變化   

以各土地帳表的土地面積增減計列。   

對國內環境的累積   

計列土地利用面積和價值。   

⑷隱藏物質流帳   

隱藏物質流係指採集（萃取）自然資源的經濟活動過程中，所得的

附屬物質，或是當成廢棄物丟棄至環境中（且並未使用）的物質，且這

些物質並未直接流入經濟活動中。其估算內涵如下：  

隱藏物質流   

隨著經濟活動運作，產生如隨著建設工程的挖掘和散放的石頭、不需

要的礦物、土壤侵蝕等，且從未被投入的物質。   

隨著進口的隱藏材料流動   

如散放的石頭、不需要的礦物、土壤侵蝕、肉類生產時的飼料投入量   

對國內環境的累積   

以隱藏的流動材料的減少計列。  

由進口帶來的國外資源的變化   

以隨著進口的隱藏流動材料的減少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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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環境累積帳  

環境累積帳，計列「對國內環境的累積」和「由於進口和恢復的國

外資源變化（對國外資源的負荷）」的 28×2 矩陣（附件 1 集團 C）構成。

環境累積係指最終排放到環境中的污染物量（計算方式是由排放的污染

物量減去處理後的污染物量）、自然資源變化如森林受到生長、伐木或其

他因素而改變的程度，以及土地利用（包括農地、居地區及道路）使用

變化量的帳表。  

4.環境問題帳  

環境問題帳基本上由地球規模的環境問題、地區性的環境問題、自

然資源（能源、森林資源、水資源、漁業資源）的減少、土地利用及隱

藏的物質所構成。（詳附表 1 集團 D），惟後來又追加了環境指標、期初

及期末存貨。  

環境問題帳是以累積帳為基礎，按環境問題分類推測對地球環境的

負荷量。特別是地球暖化問題，造成地球暖化負荷的環境污染物質其對

溫室效果的影響大小並不相同，因此有換算的必要，亦即各污染物質對

溫暖化的影響可以各污染物質排放量乘以變換係數推測。其中變換係數

是求各物質對相關環境問題的貢獻度，例如「地球暖化可能性（GWP）

的變換係數」，可將各物質的影響度變換為同單位，俾進行比較。GWP

如用 CO2表示對各種地球暖化氣體相對溫室效果的影響度，則就 CH4而

言，其對 100 年的地球暖化影響是 CO2的 21 倍，所以地球暖化潛在的

GWP 變換係數為 21。目前日本採用的變換係數是以京都議定書定義使

用的參考值。以 2000 年日本溫暖化氣體排放量為例，估算結果如下：  

表 6 日本溫暖化氣體造成地球暖化可能性  

溫暖化氣體  
排放量  

（千公噸）  
溫室效果排出量

的轉換係數  
造成地球暖化可能性

（GWP）  

CO2 1,238,699 1 1,238,699 

N2O 122 21 37,798 

CH4 994 310 20,871 

HFCS 18,348 1 18,348 

PFCS 11,489 1 11,489 

SF6 5,740 1 5,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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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改善指標的作成   

根據「經濟活動和環境負荷的混合型整合帳」推測，可充分理解「環

境負荷」及「經濟驅動力」相互關係。「經濟驅動力（Driving Force,DF）」

是表示經濟成長，「環境負荷（Environmental Pressure,EP）」則表示自

然環境的負荷壓力。反之，如果經濟驅動力的增加率相對比環境負荷的

增加率小的話，則給自然環境的負荷量大於經濟成長，所以如果環境壓

力比經濟趨動力增加得慢，則從環境永續的觀點而言是有利的。「環境效

率改善指標」呈現環境壓力在獲得經濟利益過程中舒緩的程度。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OECD）稱這種指標為「脫鉤指標」（ the decoupling 

indicator），且於 2001 年部長會議通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對 21 世紀

前 10 年之環境策略」，其中一個主要目標即是提高環境效率改善指標。   

環境效率改善指標的推測方法如下所示。   
 

環境效率改善指標  ＝  １－
( )
( )

期首

期末

DF
EP

DF
EP

 
×100

 

‧環境效率改善指標 ≥  0  →  DF增加率 >  EP增加率 → 「環境效率正在改善」  

‧環境效率改善指標 <  0  →  DF增加率 ≤  EP增加率 → 「環境效率正在惡化」  
 

日本環境效率改善指數主要可從 6 個主題來看：如溫室效應、

酸化、優養化、廢棄物處理、水污染及土地利用等。其中有關經濟

驅動力數值（GDP），係使用日本內閣府經濟社會綜合研究所（ ESIR, 

Cabinet Office）編製之「 2004 年國民所得年報」之歷年數據；至於

環境壓力，則根據「整合環境壓力與經濟活動之混合帳系統」計算

出之相關數值。各環境問題衡量之對應項目如下表所示。  

 
環境問題  環境效率改善指標  

溫室效果  GDP 相對於地球暖化可能性（GWP）的比率  

酸性化  GDP 相對於酸性化等價量（AEQ）的比率  

優養化  GDP 相對於優養化等價量（EEQ）的比率  

廢棄物  GDP 相對廢棄物最終處理量的比率  

水污染  GDP 相對於污染排放量的比率  

土地利用  GDP 相對於住宅空間的比率  
市區空間相對於密集居住區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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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研修心得與建議 

隨著產業變遷的加速，大眾對於統計資訊在廣度與深度上的需求日

益殷切，然而近年詐騙事件頻傳，受查者自我意識抬頭之影響，對調查

配合度趨降，相對統計調查員流動頻繁，整體統計調查環境艱困，為此，

期望在儘可能減輕受查者的負擔，且兼顧提供統計資訊的必要下，汲取

日本調查統計發展經驗提出下列建議： 

一、修訂相關法令，建置統計資訊共享平台：若可由公務統計資料取得

者，不再重複調查之，惟對於個別公務統計資料之提供，相關法令

需配合修訂並建立制度化的規範，俾便於各機關公務統計資料流通

使用。 

二、整合相關統計調查並建立單一窗口：日本政府在統計調查之檢視評

估中，除了廢除不需要之統計調查，並對有關統計調查予以整合，

未來更計畫進一步整併所有以事業所及企業之相關調查，舉辦單一

經濟普查，種種作為，係為減輕受查廠商之負擔，我國於工商及服

務業普查辦理時，調查對象及調查問項重複之相關調查停止辦理，

惟以企業為對象之調查仍多，廠商迭有反應重複受查之困擾，未來

我國亦應整併相關統計調查，並配合公務資料運用及工商業母體資

料檔建置，努力朝企業單一窗口之實施邁進。 

三、落實統計資訊教育應用與推廣：強化學生對統計資料的使用與重要

性認知，並加強統計調查宣導作業，除在於各項宣導平面及電子媒

體上力求醒目外，宣導管道應深入受查者經常活動範圍，以期加深

受查者印象，提升配合意願。 

四、建立專責調查人員制度並予以培訓：日本農林業普查、漁業普查，

由於調查對象繁多，係採行政系統調查外，其餘農業統計調查則由

農林水產省統計組織實施調查，自農林水產省統計情報部以下，設

有地方農政局統計部、統計情報事務所、出張所等單位，所需經費

亦均由農林水產省編列支應。調查人力均以民間人力為主幹，既可

減少公務人員之負擔，又可縮短調查時間。調查統計制度健全，確

實掌握統計調查工作之品質與時效。至我國除作物面積調查長期利

用篤實農民擔任田間調查員外，多調用基層人力，對於調查業務無

法專精，且異動頻繁。近年農林漁牧業普查雖曾動用農民參與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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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但成效不彰，主要乃因農民參與意願很低，而地方普查組織

亦未能充分運用。未來農業統計調查體系發展，若能鼓勵田間調查

員或農業產銷班班長加入給予培育訓練，將有效提高資料品質。 

五、強化地理資訊系統(GIS)之應用：地理資訊系統(GIS)係結合空間及屬

性資料進行空間展示，就農業調查和分析而言，具有廣泛的應用潛

力，現階段日本農業調查雖未廣泛應用地理資訊系統，然確為其努

力之方向。近期我國為提升農業普查結果應用成效，爰參酌國內外

建置 GIS 系統經驗，試行將 94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資料作空間資料展

現，並結合查詢系統有效提升農業普查資訊推廣應用之效率。 

六、積極進行編製 GIS 數值化普查區：普查區劃分之目的是為普查員能

確實了解所負責之調查範圍，避免普查對象之遺漏與重複，因此日

本透過 GIS 地圖集將全國劃分為 9 萬個普查區，各調查則依其調查

特性，利用該 9 萬個普查區予以整併。目前我國刻正由戶口及住宅

普查先行編製 GIS 數值化普查區，希日後能供為 3 大普查或家戶面

抽樣調查參考應用。 

七、以 SEEA 架構建置環境成本資訊仍有必要：日本根據國際動向，改

以荷蘭的 NAMEA 架構為基礎，以實務的角度記錄環境壓力，並進

一步估算「環境的效率改善指標」，顯示在獲得經濟利益過程中環

境壓力舒緩的程度，可供我國參考。惟此法缺漏了利用維護成本法

計算，以提供政策制定者有關緩和環境壓力所須支付的環境成本資

訊。而瞭解環境壓力排放成本對政策制定者及國家環境政策參考方

面非常重要，因此，以 SEEA 架構為基礎，建置環境壓力相關資訊

仍有必要。 

八、宜謹慎應用 EDP 指標：SEEA 架構中，以經環境調整的國內生產淨

額（EDP），又被稱之為「綠色 GDP」，作為永續指標。然而，當 NDP

成長率大於歸屬環境費用的成長率時，EDP 增加，並不代表歸屬環

境費用減少，因此 EDP 不是永續性適當的指標，建構相關資訊時，

不宜強調 EDP。 




